
VPC-WH1EX
VPC-WH1
VPC-WH1GX

操作說明書

Dual Camera

請在使用本相機前，先仔細閱讀這些說明。
請務必詳讀並瞭解另一本小冊子 “安全手冊”的內容。 請妥善保存本說明書以便
日後參考。

重要注意事項
本說明書說明如何安全操作 VPC-WH1EX、VPC-WH1 和 VPC-WH1GX。
任何僅有關其中一種產品的資訊將會特別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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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為避免起火或電擊的危險，請勿將本裝置置於雨中或潮濕的地方。

針對美國使用者
i本設備已通過測試符合 FCC 規範第 15 節 Class B 數位裝置規範。這些規範

可防止裝置不受居家環境的有害干擾。本設備會產生、使用並可能發射出
無線電射頻能源，如果未依本指示說明安裝和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訊
產生有害的干擾。但是，也不保證在特定環境下不會產生干擾。您可將本
設備開啟或關閉，以確定是否會對無線電或電視接收產生有害的干擾，如
果會產生干擾，請依下列措施來修正干擾：
h 調整接收天線的方向或位置。
h 將設備和接收器的距離隔遠一點。
h 將設備連接至與接收器不同電路的電源插座。
h 請洽經銷商或經驗豐富的無線電 / 電視技師尋求協助。

i未經負責公司核准的變更或修改可能會導致使用者無權操作本設備。

符合聲明

機型：VPC-WH1
貿易商名稱：SANYO
負責公司：SANYO FISHER COMPANY
地址：21605 Plummer Street, Chatsworth, California 91311
電話號碼：(818) 998-7322
本裝置符合 FCC 規範第 15 節之規定。操作符合以下兩個條件：
(1) 本裝置不會造成有害的干擾，以及
(2) 本裝置必須可承受任何干擾，包括可能導致不正常操作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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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加拿大使用者
i本 Class B 數位裝置符合加拿大 ICES-003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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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閱讀本說明書
針對第一次使用的使用者

請閱讀本說明書中的 “設定”和 “SIMPLE （簡易）”章節，以及隨
附的 “快速入門指南”，熟悉相機的操作。

↓
如要使用各種相機功能

請閱讀本說明書中的 “NORMAL （普通）”和 “選項設定”章節。 
如要在電視上觀賞，請閱讀本說明書中的 “其他裝置和連接”章節。 
如要連接至電腦，請參閱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

↓
如要使用其他功能

如要使用電腦編輯錄製的資料，或是將資料儲存到 DVD，請閱讀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

您可在 “常見問題”（第 146 頁） 和 “疑難排解”（第 154 頁）兩節中找到有
關相機操作疑問或問題的解答。

本說明書使用的符號
提示 提供進一步的說明或一些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
小心 需特別留意的地方。
（第 xx 頁） 參閱指示的頁面以取得詳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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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回放與儲存

準備相機

1 將 AC 轉接器連接至相機。

DC IN 5V

1

2

1解除保護 DC IN 終端外蓋。 

接至電源插座

AC 轉接器

2打開 DC IN 終端外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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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回放與儲存

拍攝

1 按下 ON/OFF （啟動 / 關
閉）鍵至少 1 秒鐘啟動相
機。
h 如果出現設定日期和時

間的畫面，請按下 
MENU （選單）鍵 2 次
取消畫面。
日期和時間的設定方
法，請參閱第 34 頁。

2 拍攝。
拍攝短片：
h 按下 [ ] 鍵，開始拍

攝短片。
h 再次按下 [ ] 鍵，就

可停止拍攝。
拍照：
h 按下 [ ] 鍵。
h 擷取靜止相片。

1031                                    00:55:58
HD-SHQ2M

ON/OFF （啟動 /
關閉）鍵

[ ] 鍵

[ ] 鍵

MENU （選單）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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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攝重要的照片前，請務必先試拍一張以確定相
機已設定和準備好

i Sanyo 謝絕任何由於偶然的相機或卡的瑕疵以致拍攝或記錄失敗的有關記錄
內容等等的賠償要求。

回放

1 按下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
h 顯示畫面變更為回放畫

面。

2 選擇要回放的影像。
h 使用方向鍵將橘框移動

至您要回放的檔案。
h 加框影像的影像資訊顯

示在畫面底部。

                    100-0006
          10.2MB                           00:00:08 HD-SHQ

橘框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

SET （設定）
鍵

方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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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回放與儲存

3 按下 SET （設定）鍵。
＜短片回放＞
h 開始回放。
< 回到拍攝模式 >
h 按下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

當您用完相機時 ...
按下 ON/OFF （啟動 / 關閉）鍵至少 1 秒鐘關閉相機。

若要繼續進行下一個操作 ...
請確認您的電腦已連接至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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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拍攝的短片燒錄到 DVD （Windows Vista）
使用隨附光碟（Xacti Software CD），您可以將擷取的影像儲存在 DVD 上。 
有關 Xacti Software CD 的詳細資訊，請參閱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
書的第 4 頁。

安裝應用程式

1 將隨附光碟放進電腦的 DVD 磁碟機中。
h 安裝視窗隨即開啟。

2 按一下 [TotalMedia Extreme for SANYO]。
h 按一下應用程式後，請依照螢幕上的指示安裝程式。
h 視窗出現要求重新啟動電腦時，按一下 [Finish （完成） ] 按鈕重新開

機。

3 從電腦 DVD-ROM 磁碟機取出光碟。



ix 中文繁體

拍攝、回放與儲存

打開卡槽外蓋

UNLOCK

1

2

1 將卡槽蓋鎖推向 [UNLOCK （解除保護） ]...

2 打開卡槽外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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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相機連接至電腦
將相機連接至電腦，並且將想要的檔案複製到電腦上。

1 使用隨附的專用 USB 介面纜線來連接相機和電腦。

2 啟動相機。
h 相機螢幕上出現 USB 連接畫面。

接至電腦上的 
USB 連接器

接至 USB/AV 終端

隨附的專用 USB 
介面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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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回放與儲存

3 選擇 “COMPUTER （電腦）”，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出現選取電腦連接模式的畫面。

4 選擇 “CARD READER （讀卡器）”，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Found New Hardware （找到新硬體） ] 訊息出現在工作匣中，顯示已

將相機識別為磁碟機。
h 卡片被識別 （已裝載）為磁碟，且在 [ 我的電腦 ] 視窗中會出現 

[XACTI （E:） ] 圖示。
h 磁碟機名稱 （E:）可能與您電腦上的不同。

5 將檔案從卡片複製到電腦的硬碟。
h 相機所錄製的資料儲存在下列資料夾。 您可以指定硬碟上的資料夾作

為複製檔案的目的地。
XACTI (E:)\DCIM\***SANYO
（*** 代表資料夾編號 [ 參閱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第 12 頁 ]）。
h 磁碟機名稱 （E:）可能與您電腦上的不同。

提示
i有關如何一次複製相機內所有靜止相片和短片檔案的資訊，請參閱以下網

站的支援頁面：
http://www.sanyo-d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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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短片燒錄到 DVD （針對 Windows Vista 使用者）
以下說明如何將攝錄的資料以 mpeg2 格式寫入 DVD。 如需其他操作的資訊，
請參閱 TotalMedia Extreme 的說明檔案。 若要存取 TotalMedia Extreme 說明檔
案，按一下 TotalMedia Extreme 開始畫面上的 [?] 說明鍵。

1 將空白的 DVD 插入電腦的 DVD 磁碟機中。

2 在您的桌面上連按兩下 [TotalMedia Extreme] 圖示。
h TotalMedia Extreme 應用程式啟動，而且啟動頁出現。

[Create video （建立短片） ]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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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回放與儲存

3 按一下 [Create video （建立短片） ] 圖示。
h“Create DVD （建立 DVD）”視窗出現。

4 在 “Insert （插入）”欄位中按一下 [Video （短片） ] 按鈕。
h 出現選擇寫入 DVD 的短片檔案的畫面。
h 按一下要寫入 DVD 的檔案。
h 若要選擇多個檔案，請按住 [Ctrl] 鍵不放，同時選擇檔案。 

[Video （短片） ]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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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一下 [Open （開啟） ] 按鈕。
h 在“Create DVD （建立 DVD）”視窗中顯示在步驟 4 中選擇的檔案和 

DVD 檔案容量。

[Design （設計） ]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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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回放與儲存

6 按一下 [Design （設計） ] 標籤。
h 顯示要設計回放 DVD 時的標題選單的視窗。
h 選擇所需的設計。

[Preview/Produce （預覽 / 產生） ] 標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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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一下 [Preview/Produce （預覽 / 產生） ] 標籤。
h 出現關於預覽影像的影像品質的警告。 

8 按一下 [OK （確定） ] 按鈕。
h 出現開始燒錄到光碟的畫面。

9 連按兩下 [Burn （燒錄） ] 鍵。
h“save project （儲存專案）”確認視窗出現。

[Burn （燒錄） ]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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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回放與儲存

10 按一下 [YES （是） ] 鍵。
h 輸入專案檔案的名稱。 

11 按一下 [Save （儲存） ] 鍵。
h“Burn disk （燒錄光碟）”視窗出現。

12 按一下 [OK （確定） ] 按鈕。
h 開始燒錄。
h 視電腦容量而定，燒錄大型檔案可能需要花一些時間。
h 當燒錄完成後，DVD 從 DVD 光碟機中退出。

[OK （確定） ]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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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按一下 [OK （確定） ] 按鈕。

14 按一下 [ × ] 按鈕以關閉 “Create DVD （建立 DVD）”視窗。
h TotalMedia Extreme 首頁出現。

15 按一下 [ × ] 按鈕以關閉啟動頁。
h TotalMedia Extreme 已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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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回放與儲存

小心
是否出現要求確認啟用 MPEG-2 Codec 的視窗？
第一次使用 TotalMedia Extreme 時，程序期間出現要求您確認啟用 MPEG-2 
Codec 的視窗。 必須啟用 MPEG-2 Codec，才能將檔案燒錄到 DVD。 完成以下
程序以啟用 MPEG-2 Codec。
i請注意，您的電腦必須連接至網際網路，才能完成本程序。 請確認您的電

腦已連接至網際網路。

1 出現要求確認啟用 MPEG-2 Codec 的視窗時，按一下 [YES （是） ] 鍵。
h ArcSoft 網站出現。

2 按一下 [Special downloads （特殊下載） ]。
h 出現讓您輸入電子郵件地址、姓名、授權 ID 等的視窗。
h 輸入正確的資訊。

3 按一下 [Submit （送出） ] 按鈕。
h 此後不久，將向您在步驟 2 中輸入的電子郵件地址傳送用於下載的 

URL 以啟用 MPEG-2 Codec。
4 按一下下載 URL 連結。

h 程式將下載至您的電腦。
5 連按兩下已下載程式的圖示。

h 請依指示啟用 MPEG-2 Codec。
h 現已啟用透過 TotalMedia Extreme 程式燒錄 DVD。
h 當以上程序完成後，繼續燒錄 DVD 的程序。

美國／加拿大

電話：+1-510-979-5599
網址：http://www.arcsoft.com/support/ 
電子郵件支援：http://www.arcsoft.com/public/content_page.asp?pageID=83
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9:00am - 5:00pm

（太平洋標準時間，不含 ArcSoft 的休業假期）
語言：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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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電話：+353 (0) 61-702087
網址：http://www.arcsoft.com/en/support
電子郵件支援：eurosupport@arcsoft.com
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四，08:30 am - 5:30pm （GMT）

（不含 ArcSoft 分支機構的休業假期）
星期五：8:30am - 5:00pm （GMT）
（不含 ArcSoft 分支機構的休業假期）
（依適用的夏令時間調整）

語言：英文、法文、義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及荷蘭文

中國

電話：+86 (0) 571-88210575
網址：http://www.arcsoft.com.cn/support 
電子郵件支援：support@arcsoft.com.cn
工作時間：星期一至星期五，8:30am-5:30pm 

（北京當地時間）（不含 ArcSoft 的休業假期）
語言：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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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樣？方便的配件不僅可讓您立即檢視使用相機拍攝的影像，也可讓您將影
像上傳到電腦中，並建立原版 DVD。 請閱讀以下的說明，了解如何完全享用
相機的數位短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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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相機符合 JIS IPX 8 （正式名稱為 JIS 保護第 8 級）防水標準並可在水中使
用。請注意，但是因疏忽以下注意事項而可能造成相機損壞或人員受傷，均不
受保。請花時間詳細閱讀並留意下列注意事項。

注意

k在使用相機之前
i當關閉電池外蓋、卡槽外蓋和 DC IN 終端外蓋時，請

確定未在橡膠密封套內封鎖住外物，如沙粒、毛髮、
灰塵等。

i請確保完全關實電池外蓋、卡槽外蓋和 DC IN 終端外
蓋，避免有水滲入相機而受損。

i請注意，相機配件並不具有防水功能。

k關於水中使用相機的注意事項
i相機的防水功能僅應用於清水和鹽水；並不能應用於

清潔物質、化學物質或礦泉水等。當被濺濕時，請立
即擦乾相機。

i浸水深度不得超過 3.0 m。
i請勿放置相機至高壓水中。
i浸水時間不得長於 60 分鐘。在水中使用 60 分鐘後，

請讓它弄乾至少 10 分鐘。
i浸水溫度不得高於 40℃。
i當相機潮濕或浸泡於水中時，請勿打開和關閉電池外

蓋、卡槽外蓋或 DC IN 終端外蓋。
i請勿用潮濕雙手打開和關閉電池外蓋、卡槽外蓋或 

DC IN 終端外蓋。
i請勿在海灘或泳池旁打開電池外蓋、卡槽外蓋或 DC 

IN 終端外蓋。
i請勿在相機浸水時震動機體。因為電池外蓋、卡槽外蓋或 DC IN 終端外蓋

可能因此震開。

重要事項！ 關於相機防水功能



xxiii中文繁體

注意

k收藏和保養您的相機
i相機浸泡於鹽水中或如果沾到鹽水後，請清洗相機。

否則可能會導致腐蝕和鍍層褪色，以及相機的防水功
能下降。

i在水中使用相機之後，請用清水加以清洗。永不要使
用肥皂或洗潔劑清洗相機，否則會導致相機的防水功
能下降。

i清洗相機後，務必將相機中的水完全排出，並使用乾
布擦乾所有殘留的水滴 （第 70 頁）。

i請勿放置相機在低於 0 ℃ 或高於 40 ℃ 的環境下，否
則可能導致相機的防水功能下降。

i本相機使用防水密封套。建議每年更換一次防水密封
套。有關防水密封套更換事宜，請洽詢經銷商。
* 請注意，更換防水密封套時需收取費用。

k其他注意事項
i請勿使相機遭受到劇烈震動，否則可能使電池外蓋、卡槽外蓋、DC IN 終

端外蓋或機身變形，並影響防水功能。如果相機遭受到劇烈震動，請洽詢
經銷商。

提示
什麼是 “JIS IPX8”（正式名稱為 “JIS 保護第 8 級”）？
i“JIS IPX8”指裝置受到保護，避免受到連續浸泡水中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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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中拍攝前
請確定關閉電池外蓋 （第 25 頁）、卡槽外蓋 （第 22 頁）和 DC IN 終端外蓋
（第 27 頁）。
如果外蓋打開，相機內部會進水，造成損害。
當關閉電池外蓋、卡槽外蓋和 DC IN 終端外蓋時，請確定未在橡膠密封套內
封鎖住外物，如沙粒、毛髮、灰塵等。

電池外蓋 （第 25 頁）

卡槽外蓋 （第 22 頁） DC IN 終端外蓋
（第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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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快速搜尋
您的相機提供多種方便又特別的功能。 如要製作心目中的理想相片，以至使用
不同技巧檢視影像，您都可以按需要從下表中尋找合適的操作方法。

拍攝 / 錄製

基本操作 方便功能 附加功能

開始拍攝 / 錄製
•第 62 頁的“短片拍攝”
•第 63 頁的“拍攝單張相
片”

•第 85 頁的“拍攝連拍相
片”

•第 82 頁的“錄音”

記錄相片的日期和時間
•第 34 頁的“日期和時間設
定”

拉近景物
•第 69 頁的“微距拍攝
（變焦）”

近距離拍攝
•第 44 和 50 頁的“對焦範
圍”（超微距模式）

•第 60 頁的“選擇對焦設
定”（超微距模式） 

更準確對焦
•第 89 頁的“如何使用手
動對焦”（手動對焦） 

將對焦設為小範圍
•第 90 頁的“對焦模式設
定”

降低攝錄雜訊
•第 120 頁的“雜訊降低設
定”

最佳化相片品質
•第 44 和 59 頁的“選擇攝
錄大小”。

•第 48 和 82 頁的“短片設
定”

•第 48 和 85 頁的“靜止相
片設定”

設定相機的色彩 / 對比度特性
•第 120 頁的“影像品質設定”

擷取快速移動對象
•第 48 頁的“場景選擇”（運動模式）
抑制相機震動現象
•第 50 和 88 頁的“短片穩定功能（動態補償）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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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快速搜尋

在陰暗的攝影條件下拍攝
•第 96 頁的“曝光補償”
•第 44, 48 和 65 頁的“使用閃光燈”
•第 48 和 86 頁的“場景選擇設定”（夜景肖像模式 / 煙火模式 / 燈光模式）

增加相機的感光度
•第 50 和 91 頁的 “ISO 感光度設定”
•第 52 和 95 頁的 “高感度模式設定”

拍攝人像
•第 48 和 86 頁的“場景選擇設定”（肖像模式 / 夜景肖像模式）
•第 48 和 86 頁的“濾鏡設定”（化妝濾鏡）
臉部拍攝清晰化
•第 52 和 94 頁的“臉部追蹤設定”

拍攝 / 回放的簡易操作
•第 37 頁的“切換拍攝模式和回放模式”

拍攝風景
•第 48 頁 的“場景選擇”（風景模式）

自拍
•第 48 和 87 頁“自拍時間設定”

調整影像的明暗度
•第 96 頁的“曝光補償”
•第 52 和 95 頁的 “高感度
模式設定”

測量特定區域的亮度
•第 50 和 90 頁的“測光模
式設定”

調整相機的感光度
•第 50 和 91 頁的“ISO 感
光度設定” 

獲取更準確的曝光補償
設定
•第 52 和 93 頁的“曝光補
償設定”（手動曝光補償
控制）

變更影像色彩
•第 48 和 86 頁的 “濾鏡設
定”（單色濾鏡 / 復古濾
鏡）

使白色呈現自然原色
•第 52 和 92 頁的“白平衡
設定”

拍攝 / 錄製

基本操作 方便功能 附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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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

基本操作 方便功能 附加功能

開始檢視影像
•第 71 頁的“回放短片和靜
止相片”

調整喇叭音量
•第 53 和 75 頁的“回放音
量”

搜尋影像 / 音效檔案
•第 79 頁的“21 格圖像畫
面回放”

•第 54 和 80 頁的“選擇回
放資料夾”

放大影像
•第 81 頁的“放大（拉近）
影像”

變更檢視角度
•第 53 和 100 頁的“影像
旋轉”

•第 84 頁的“聲音回放” 調整喇叭音量
•第 53 和 75 頁的“回放音量”

連續回放
•第 46, 74 和 98 頁的“幻燈模式放映回放”

調整螢幕亮度
•第 64 頁的“調整螢幕亮度”
•第 120 頁的“亮度設定”

在電視上回放
•第 142 頁的“在電視上回放”
設定 TV 系統
•第 120 和 126 頁的“TV 輸出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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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快速搜尋

檔案管理 / 處理

基本操作 方便功能 附加功能

搜尋影像 / 音效檔案
•第 79 頁的“21 格圖像畫面回放”
•第 54 和 80 頁的“選擇回放資料夾”

刪除檔案
•第 46, 53 和 76 頁的“刪
除檔案”

保護檔案防止意外刪除
•第 53 和 99 頁的 “檔案保護設定”
格式化卡片
•第 122 和 133 頁的“格式化（初始化）”

刪除一部分短片以及拼接短片
•第 54 和 102 頁的“編輯短片”

指定列印份數、索引列印和列印日期
•第 54 和 111 頁的“列印指示”

檢視影像 / 音效檔案儲存時生效的設定
•第 115 頁的“檔案資訊顯示”



中文繁體 10

在電腦上使用

基本操作 方便功能 附加功能

將相機當成讀卡器使用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第 7 頁的“設定連接模式”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第 9 頁的“當成讀卡器使用”

將檔案從相機複製到電腦上
•第 x 頁的“將相機連接至電腦”

將複製到電腦的檔案燒錄到 DVD
•第 xii 頁的“將短片燒錄到 DVD （針對 Windows Vista 使用者）”

回放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第 13 頁的“關於使用本相機所錄製的短片檔案”

當成網路攝影機使用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第 15 頁的“當成 PC 相機使用”

拍攝電腦螢幕的影像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第 17 頁的“螢幕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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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隨附的配件

i Xacti Software CD (CD-ROM)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
書的第 4 頁）：1

i握帶 （第 12 頁）：1

i專用 USB 介面纜線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
書的第 7 頁）：1

i鋰電池套件 （第 25 頁）：1

i AC 轉接器和電源線
（第 27 頁）：1

i專用 AV 介面纜線
（第 139 頁）︰ 1

i鐵氧體磁心 （第 141 頁）：1 i快速入門指南

i“安全手冊”
（安全注意事項手冊）請在使用
相機前，先仔細閱讀本手冊。

針對 HDMI 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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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配件
k 握帶

1

2

3

4



13 中文繁體

關於個別選購的配件和卡片

個別選購的配件
i微型 HDMI 纜線 VCP-HDMI02

連接相機上 HDMI 終端的纜線。
i鋰電池充電器 VAR-L50

隨附或個別選購的鋰電池套件 （DB-L50A）的電池充電器。
i鋰電池 DB-L50

與隨附鋰電池套件相同型號。
i浮動吊繩 VCP-S06F

連接此帶浮力吊繩時，相機即使掉入水中，也不會下沉。

本相機適用的媒體卡
可插入並適用於本相機的卡片類型為：
i SD 記憶卡
i SDHC 記憶卡

本說明書中 “卡片”代表的意義
i在本說明書中，數位相機使用的 SD 記憶卡和 SDHC 記憶卡皆稱為 “卡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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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的相機發揮最佳效能
您的 Dual Camera 可錄製高解析度的短片。相機具備的操作模式操作簡便，即
使是初學者也能夠順利錄製和播放，完全沒有使用上的問題，隨附的軟體可用
來製作個人的 DVD。 

防水性能
相機配備足以安全地在水中使用長達 60 分鐘左右，但水溫必須低於 40 ℃，水
深不得超過 3.0 m。 您可以在沙灘或游泳池畔盡情享受攝影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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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的相機發揮最佳效能

“高解析度”的高品質影像 （第 48、59 和 82 頁）
本相機可拍攝 1280 × 720 像素的高解析度 （HD）短片。 此外，視訊檔的格
式採用 H.264/MPEG-4 AVC 標準。使用這部高效能相機，即可達到檔案大小較
小但畫質相當出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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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置操作簡便的 SIMPLE （簡易）模式
 （第 38 頁）

共兩種拍攝 / 回放模式可供選擇：“SIMPLE 模式”適合相機初學者使用，
“NORMAL 模式”則提供完整的相機功能。

範例：

使相片清晰的影像穩定功能 （第 50 和 88 頁）
在拍攝快速移動的物體或在拍攝短片並拉近時，本相機可補償因相機震動所造
成的模糊影像。

S N

3
2
1

2
3

1

HD-SHQ
2M

＜ SIMPLE （簡易）模式拍攝選單＞ ＜ NORMAL （普通）模式拍攝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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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的相機發揮最佳效能

使臉部拍攝清晰 （第 52 和 94 頁）
本相機內置臉部辨識功能，可偵測人物的臉部，即使在略微背光和光線昏暗的
環境下也可以偵測，而且會自動調整焦距和亮度補光。 這樣就可以盡量減少拍
出臉部出現陰影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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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項配件，可將影像應用發揮到極致 （第 19 
頁和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的第 4 頁）

使用配件纜線來檢視電視或電腦上的影像。 或將相機直接與印表機連接以列印
相片。 使用隨附光碟 （Xacti Software CD）中的軟體，您可以建立原版 DVD 
和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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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結構圖
您可以將相機連接至不同裝置，以便用於不同用途。

專用 USB 介面纜線

專用 AV 介面纜線

電腦

印表機

電視

市面上的 SD 記憶卡

網際網路

i讀卡器
i與預約影像列印相

容的印表機
i沖印店

微型 HDMI 纜線
（個別選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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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設定
設定

組件名稱

正面

底部

本相機有讓水可能積聚的地方，但這是不會影響防水功能。
若要在水中使用後妥當處理相機，請參閱第 70 頁。

握帶固定處

變焦切換 螢幕裝置

鏡頭

閃光燈

麥克風

麥克風

三腳架插孔 電池外蓋

電池蓋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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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名稱

背面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

[ （短片）] 
鍵

握帶固定處

螢幕

ON/OFF 
（啟動 / 關閉）鍵

DC IN 終端外蓋

卡槽外蓋

卡槽外蓋鎖

[ （相機） ] 鍵

MENU
（選單）鍵
SET
（設定）鍵

方向鍵

喇叭

[ （短片） ] 鍵

i當相機設為 HD 模式
時，沿螢幕頂部和底部
邊框出現黑色列，並且
畫面顯示變更為 16:9 
高寬比。但是，在操作
說明書中，這些黑色列
不出現在畫面圖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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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安裝卡片
確保先將新購買或在其他裝置上用過的卡片格式化，然後再在本相機上使用
（第 122 和 133 頁）。 若使用未被格式化的卡片，該卡片可能不能使用。

UNLOCK

1

2

UNLOCK

PUSH
HERE

UNLOCK

PUSH
HERE

1將卡槽蓋鎖推向 [UNLOCK （解
除保護） ]...

2 打開卡槽外蓋

3將卡片插入卡槽內

4插入卡片，直到聽到喀
搭聲

5關閉卡槽外蓋，直到聽到喀搭聲
h 當關閉卡槽外蓋時，請確定未在橡

膠密封套內封鎖住外物，如沙粒、
毛髮、灰塵等。

卡槽

顯示紅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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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卡片

< 如要取出卡片 ...>
h 若要取出卡片，請按入卡片，然後放開。 卡片會稍微彈出，然後拉出

卡片。

小心
完全關上卡槽外蓋
i如果卡槽外蓋未關上或未完全關上，相機便不能防水。當關閉卡槽外蓋時，

請確定未在橡膠密封套內封鎖住外物，如沙粒、毛髮、灰塵等。
切勿嘗試用力取出卡片
i否則可能損壞卡片或已儲存的檔案。
若多重指示燈閃爍紅燈 ...
i多重指示燈閃爍紅燈時，請勿取出卡片，否則有可能遺失儲存在卡片中的

檔案。

提示
未裝有卡片時進行拍攝
i裝有卡片時，影像會記錄至卡片並從卡片回放。未裝有卡片時，影像會記

錄至相機的內置記憶體並從內置記憶體回放。在未裝有卡片時啟動相機，
螢幕上會顯示內置記憶體圖示 ，指示您擷取的影像會儲存在相機內置記
憶體中。

1 向內推 2 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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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池套件充電
使用前請先對隨附的電池套件充電。 將電池套件安裝在相機中，然後連接 AC 
轉接器為電池充電。連接 AC 轉接器時，就可以利用電源插座為相機供電。

1 按下電池蓋鎖上的小橘鍵，推動電池蓋鎖 （1），然後拉開電池蓋鎖
（2）。

LOOKOPEN

1

2

橘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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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池套件充電

2 打開電池外蓋 （3），並插入電池套件 （4）。

3 關閉電池外蓋 （1），然後扣上電池蓋鎖 （2）。
h 關緊電池蓋鎖，直到處於 [LOCK （啟動保護） ] 位置為止。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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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要將電池套件取出 ...>
h 扳起電池套件的邊緣然後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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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池套件充電

4 用電源線將 AC 轉接器連接至電源插座。
h 開始充電。

DC IN 5V

1

2

接至電源插座

AC 轉接器

1 解除保護 DC IN 終端外蓋。

2 打開 DC IN 終端外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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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充電期間 ...>
h 在充電期間，多重指示燈會亮起紅

燈。充電完成後，指示燈會熄滅。
h 如果電池組有缺陷或是未正確安裝，

多重指示燈會閃爍紅燈。 請注意電池
組是否正確安裝。

h 充電時間大約 200 分鐘。

小心
牢牢關緊電池外蓋和 DC IN 終端外蓋
i如果任何蓋未關上或未完全關上，相機便不能防水。當關閉外蓋時，請確

定未在橡膠密封套內封鎖住外物，如沙粒、毛髮、灰塵等。
當長時間連續使用相機後，請勿立刻替電池套件充電
i當相機長時間連續使用後，電池套會變熱。 若您嘗試於現階段替電池套充

電，多重指示燈會閃爍紅色，無法替電池套充電。 您須待電池套冷卻後才
可嘗試替它充電。

電池套件會否出現膨脹？
i儲存在高溫環境或重覆使用時本相機所使用的鋰電池可能稍微擴張，但這

不是安全危險。

多重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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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池套件充電

提示
關於內部備用電池
i本相機的內部電池用於保留日期和時間設定，以及拍攝設定。 若電池套件

在相機內連續保留約兩天，備用電池將會完全充電。 在完全充電的狀態下，
備用電池可保留相機設定約 7 天。

當長時間不使用相機時，請將電池套件取出
i即使關閉了相機，仍會消耗少量電力，因此若長時間不使用相機，建議將

電池套件取出。 請注意，當電池套件取出一段長時間後，時間和日期設定
可能會被消除。 再次使用相機之前，請務必確定相機設定是否正確。

在連接至 USB 終端時充電 （Xacti Software CD 操作說明書的第 6 頁）
i電池可在相機連接至電腦時充電。
i請注意，充電所費時間會依相機操作條件而異。
i將專用的 USB 介面纜線連接至您電腦上的 USB 連接器。請勿將它連接至螢

幕或鍵盤上的 USB 連接器或 USB 集線器。
i如果相機長時間不使用，請從相機拔下專用的 USB 介面纜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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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充電
只有在相機關閉，或啟用省電功能、睡眠功能的狀況下，才會進行充電。 當相
機位於拍攝模式或回放模式時，無法進行充電。

關於溫度提示圖示 \
使用相機時，若電池或相機內部 （不含電池）的溫度升高，溫度提示圖示 
\ 會如下所述出現。

k 使用期間，若電池或相機內部 （不含電池）的溫度升高
h使用相機時，若電池或相機內部 （不含電池）的溫度升高，螢幕上會亮

起 \ 圖示。 即使 \ 圖示亮起，仍可拍攝和回放；但是，建議您盡快
停止使用並將相機關閉。

h若溫度進一步升高，\ 圖示會開始閃爍，相機也會自動關閉。
在溫度下降前 （或是 \ 圖示仍然閃爍時），無法開啟相機。請等待溫
度下降後，才能繼續使用。

h拍攝短片時，在關機前約 15 秒，倒數計時指示燈會開始顯示時間。 指示
燈顯示 0 秒時，拍攝停止。

h當溫度高（即 \ 圖示閃爍）時，如果關閉相機，在溫度下降前（或是 
\ 圖示仍然閃爍時），無法再次開啟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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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 關閉相機

啟動相機

1 開啟螢幕裝置，再按下 ON/OFF （啟
動 / 關閉）鍵至少 1 秒鐘。
h 若按下 REC/PLAY （拍攝 / 回放）

鍵至少 1 秒鐘，相機就會以回放模
式啟動。

h 若短暫地按一下 ON/OFF（啟動 / 關
閉）鍵，相機會切換到省電模式。

螢幕裝置
ON/OFF （啟
動 / 關閉）鍵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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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省電 （睡眠）模式啟動時啟動相機電源
為節省電池套件的電力，在拍攝時約 1 分鐘未使用相機，或在回放時約 5 分鐘
未使用相機 （出廠預設值）時，省電 （睡眠）功能就會自動關閉相機電源。

i當省電模式啟動時，執行下列任何一種操作即可恢復電源：
h 按下 ON/OFF （啟動 / 關閉）鍵。
h 按下 [ ] 或 [ ] 鍵。
h 開啟螢幕裝置。
h 按下 SET （設定）鍵。

h 當使用 MENU （選單）鍵啟動相機電源時，會出現設定操作提示音
的畫面。

i在啟動省電模式 1 小時後，相機會切換至待機模式。 在此情況下，按下 
ON/OFF （啟動 / 關閉）鍵或關閉再開啟螢幕裝置就可恢復電源。

i連接 AC 轉接器時，開啟相機電源大約 5 分鐘之後就會進入省電模式 （出
廠預設值）。

i使用者可指定省電模式啟動的時間 （第 122 頁）。
i當相機連接至電腦或印表機時，大約在 12 小時之後才會啟動省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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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 關閉相機

關閉相機

1 按下 ON/OFF （啟動 / 關閉）鍵至
少 1 秒鐘。
h 相機電源關閉。

提示
若要立即啟動省電模式
i短暫按下 ON/OFF （啟動 / 關閉）鍵就可啟動省電功能。
關於待機模式
i若要暫時關閉相機，您可關閉螢幕裝置讓相機進入待機模式。 待機模式幾

乎不需要用電。 再度開啟螢幕裝置時，相機會立刻啟動，讓您即時拍攝或
檢視影像。

小心
若出現 K 圖示 ...
i拍攝相片時，拍攝日期和時間都會記錄在相片上。 若未完成日期和時間設

定 （第 34 頁），擷取影像時將不會記錄日期和時間。 因此，當相機啟動
後，就會立即出現短暫的 “設定日期和時間”提示，然後 K 圖示會顯示
在拍攝畫面上。 若要隨影像記錄日期和時間，請在擷取影像之前完成日期
和時間設定。

ON/OFF （啟動 / 關閉）鍵



中文繁體 34

設
定

日期和時間設定
相機會記錄拍攝影像或錄音的日期和時間，您可以在回放時顯示該日期和時
間。 因此，在擷取影像之前，請確定已設定好日期和時間。
h若要修正日期和時間設定，請參閱第 36 頁的提示。

範例：如要將時鐘設定為 2009 年 12 月 24 日下午 7:30

1 開啟相機電源 （第 31 頁），按下 
SET （設定）鍵。
h 時鐘設定畫面出現。
h 請依以下程序來啟用或關閉在回

放時的日期顯示功能、設定日期
的顯示格式，以及設定日期和時
間。

h 若要顯示拍攝或回放畫面，請按 
MENU （選單）鍵 2 次。

2 設定日期。
1 選擇 “日期”。
2 按下 SET （設定）鍵。

h 設定日期畫面出現。
3 將日期設為 “2009/12/24”。

h 請以下列順序設定日期：設
定年份 → 設定月份 → 設定
日子。

h 按下 [G] 或 [H] 鍵選擇年、月
或日。 按下 [J] 或 [I] 鍵增加
或減少數目。

4 按下 SET （設定）鍵。

2009/02/01
00:00

              
                                    2009/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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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和時間設定

3 設定時鐘。
1 選擇 “時間”。
2 按下 SET （設定）鍵。

h 設定時間畫面出現。
3 將時間設為 “19:30”。

h 請以下列順序設定時間：
設定小時 → 設定分鐘。

h 時間顯示使用 24 小時制的時
鐘。

4 按下 SET （設定）鍵。

4 設定回放時顯示日期的順序。
1 選擇 “顯示”。

2 按下 SET （設定）鍵。
h 設定日期格式畫面出現。

3 按下 [J] 或 [I]。
h 按下 [I] 變更顯示日期順序如

下： 

按下 [J] 以反向順序變更日期。
4 按下 SET （設定）鍵。

              
                                        19:30
              

 年 / 月 / 日 → 月 / 日 / 年 → 日 / 月 /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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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下 MENU （選單）鍵。
h 日期和時間設定已完成。
h 若要顯示拍攝或回放畫面，請按 MENU （選單）鍵。

提示
i在一般攝影條件下，當更換電池套件時，內部電池仍會保留日期和時間設

定。 但是，此設定仍有可能會遺失 （備份可維持約 7 天）。 建議您在更換
電池套件之後，在拍攝、錄影或錄音之前，預先檢查日期和時間設定是否
正確 （依步驟 1 進行）。

如要修正日期和時間設定
1 啟動相機。
2 顯示選項設定選單 1 （第 116 頁）。
3 選擇 “時鐘設定”，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設定日期和時間的畫面隨即出現。
h 顯示目前的日期和時間設定。

4 選擇要變更的設定，然後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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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拍攝模式和回放模式
切換拍攝模式 （進行錄製）和回放模式 （檢視錄製的影像）。

1 啟動相機 （第 31 頁）。

1031                                              00:55:58
HD-SHQ

                                         100-0006
10.2MB                             00:00:08 HD-SHQ

2M

2009.12.24     20:58

2 按下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
h 模式隨即變更。
h 只要按下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模式
就會變更。

< 拍攝模式範例 >

< 回放模式範例 >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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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SIMPLE （簡易）模式”下只能操作相機最常用的功能，“NORMAL （普
通）模式”則可完全使用相機的各項功能。請選擇適合您使用的模式。

切換 SIMPLE （簡易）模式和 NORMAL （普通）
模式

1 啟動相機 （第 31 頁）。
h 先前的模式已啟動。

2 按下 MENU （選單）鍵。
h 此時目前啟用模式的選單畫面會出現。

3 選擇操作模式的圖示，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將 SIMPLE （簡易）模式切換

為 NORMAL （普通）模式，
或者將 NORMAL （普通）模
式切換為 SIMPLE （簡易）模
式。

h 按下 MENU （選單）鍵即可取
消選單畫面。

S N

<SIMPLE （簡易）模式選單畫面 >

<NORMAL （普通）模式選單畫面 >

操作模式圖示

3
2
1

2
3

1

SS NN

操作模式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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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存取 / 結束 SIMPLE/NORMAL （簡易 / 普通）模
式的選單畫面

1 將相機設為拍攝或回放模式 （第 37 頁）。

2 選擇所需的操作模式 （第 38 頁）。

3 如果未顯示選單畫面，請按下 MENU （選單）鍵。
h 選單畫面出現。
h 若要取消選單畫面，請按一下 MENU （選單）按鈕。

3
2

                
1

2
3

1

SS NN

S N

< 範例：SIMPLE （簡易）模式
拍攝選單 >

< 範例：NORMAL （普通）模式
拍攝選單 >

MENU （選單）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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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SIMPLE （簡易）模式選單

4 按下 [J] 或 [I] 以選擇您要變更的項目，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此時，所選項目的設定畫面會出現。

S N

HD
22

選擇要變更的項目

所選項目的說明

< 設定畫面 >

按下 [I]

按下 SET
（設定）鍵

按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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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使用 NORMAL （普通）模式選單

4 按下 [J] 或 [I] 以選擇標籤。
h 此時所選標籤的選單畫面會出現。

5 按下 [H]。

3
2
1

2
3

1

HD-SHQ
2M

SS NN

標籤
按下 [I]

按下 [J]

3
2
1

2
3

1

HD-SHQ
2M

按下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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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按下 [J] 或 [I] 以選擇您要變更的項目，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此時，所選項目的設定畫面會出現。
h 若要回到選單畫面，請按下 MENU （選單）鍵。

提示
關於適用模式指示燈
i此指示燈會顯示目前所選設定的拍攝模式。

：此設定在拍攝靜止相片時有效。
：此設定在錄製短片時有效。

：此設定在拍攝靜止相片和錄製短片時有效。

3
2
1

2
3

1

HD-SHQ
2M

2M
1.1M

0.3M
0.9M

1600×1200 
1184×888 
1280×720 [16:9]
640×480
1600×1200
1184×888 

選擇要變更的項目

適用模式

< 設定畫面 > 

按下 [I]

按下 SET
（設定）鍵

按下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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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SIMPLE （簡易）模式設定畫面簡介

SIMPLE （簡易）模式拍攝選單

S N

1

5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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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拍攝大小 （第 59 頁）
h 選擇要拍攝的短片大小。

2 對焦範圍 （第 60 頁）
h 配合拍攝對象距離，選擇適合

的對焦範圍。

3 閃光燈 （第 65 頁）
h 指定閃光燈的操作方式。

4  （第 38 頁）

h 設為 NORMAL （普通）模式。

5 電池剩餘電力指示 （第 136 頁）

r
:短片大小是 1280 × 720 像
素，以 30 幀 / 秒錄製。
擷取的靜止相片大小是 
1600 × 1200 (4:3) 像素。

i:短片大小是 640 × 480 像
素，以 30 幀 / 秒錄製。
擷取的靜止相片大小是 
1600 × 1200 (4:3) 像素。

7: 相機會自動將 50 cm 到遠景
範圍內的拍攝對象對焦
（普通）。

8: 相機對焦的拍攝對象，應介
於 1 cm 至 1 m 範圍內 （超
微距）。

9: 相機會偵測拍攝對象的亮
度，僅在需要時才使用閃光
燈。

:: 不論在何種攝影條件下，擷
取影像時都可使用閃光燈。

;: 在黑暗的環境下也無法使用
閃光燈。

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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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SIMPLE （簡易）模式回放選單

3

5

2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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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幻燈模式放映 （第 74 頁）
h 指定幻燈模式設定，並播放幻

燈片。

2 回放音量 （第 75 頁）
h 調整短片音量和音效檔的回

放。

3 刪除 （第 76 頁）
h 刪除檔案。

4  （第 38 頁）

h 設為 NORMAL （普通）模式。

5 電池剩餘電力指示 （第 136 頁）

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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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NORMAL （普通）模式設定畫面簡介

NORMAL （普通）模式拍攝選單
< 標籤 1>

3
2
1

2
3

1

HD-SHQ
2M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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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片設定 （第 82 頁）
<HD 模式 >

<SD 模式 >

2 靜止相片設定 （第 85 頁）

3 場景選擇 （第 86 頁）

4 濾鏡 （第 86 頁）

5 閃光燈

6 自拍時間 （第 87 頁）

7 電池剩餘電力指示 （第 136 頁）

&: 以 1280 × 720 像素及 
30 fps （30p）錄製。

(: 以 640 × 480 像素及 60 fps
（60 p）錄製。

): 以 640 × 480 像素及 30 fps 
（30 p）錄製 （高速攝
影）。

<: 進行錄音。

G: 相片大小是 1600 × 1200 像
素。

k: 相片大小是 1184 × 888 像
素。

,: 相片大小是 1280 × 720 像素
（16:9 高寬比）。

[: 相片大小是 640 × 480 像
素。

t: 1600 × 1200 像素連拍。
l: 1184 × 888 像素連拍。

=: 全自動設定
a: 運動模式
>: 肖像模式
+: 風景模式
/: 夜景肖像模式
k: 雪景與海灘模式
[: 水中模式
+: 煙火模式
Q: 燈光模式

&: 無濾鏡
%: 化妝濾鏡
W: 單色濾鏡
,: 復古濾鏡

k: 相機會偵測拍攝對象的亮
度，僅在需要時才使用閃光
燈。

m: 不論在何種攝影條件下，在
擷取影像時都可使用閃光
燈。

l: 在黑暗的環境下也無法使用
閃光燈。

N: 自拍時間關閉。
y: 按下 [ ] 鍵或 [ ] 鍵之

後 2 秒會開始拍攝。
x: 按下 [ ] 鍵或 [ ] 鍵之

後 10 秒會開始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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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 標籤 2>

3

1

2
3

1

2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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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1 短片穩定功能 （第 88 頁）
h 補償拍攝短片時的相機震動。

2 對焦範圍 （第 89 頁）
h 配合拍攝對象距離，選擇適合

的對焦範圍。

3 對焦區 （第 90 頁）

4 測光模式 （第 90 頁）

5 ISO 感光度 （第 91 頁）

h 所指示的 ISO 值為標準輸出感
光度。

6 電池剩餘電力指示 （第 136 頁）

\: 錄製時啟動影像穩定功能。
]: 錄製時不使用影像穩定功

能。 

*: 相機會自動將 50 cm 到遠景
範圍內的拍攝對象對焦
（普通）。

-: 焦距可以手動設定。
+: 相機對焦的拍攝對象，應介

於 1 cm 至 1 m 範圍內 （超
微距）。

B: 9 點範圍取景器對焦
C: 點距焦

X: 多區測光
W: 中央偏重測光
Y: 單點測光

=: 感光度會自動設定 （短片
拍攝：ISO 50 至 800；靜止
相片拍攝：ISO 50 至 200）

*: 將感光度設為 ISO 50
u: 將感光度設為 ISO 100
v: 將感光度設為 ISO 200
w: 將感光度設為 ISO 400
6: 將感光度設為 ISO 800
-: 將感光度設為 ISO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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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 標籤 3>

2
1

2
3

1

3 P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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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1 白平衡 （第 92 頁）

2 曝光 （第 93 頁）

3 臉部追蹤 （第 94 頁）

4 高感度模式 （第 95 頁）

5 變焦

h 指定光學變焦最大放大倍率設
定和數位變焦啟動 / 關閉設定。

6 電池剩餘電力指示 （第 136 頁）

>: 白平衡會根據周圍照明情況
自動調整 （自動）。

r: 適合陽光普照 （好天氣）
的環境拍攝。

o: 適合陰天 （多雲）的環境
拍攝。

p: 適合日光燈照明 （日光燈）
的環境拍攝。

q: 適合白熾燈照明 （白熾燈）
的環境拍攝。

^: 設定最準確的白平衡 （按
一下）。

@: 自動設定曝光補償。
T: 手動設定快門速度。
g: 手動設定光圈。
H: 手動設定光圈和快門速度。

-: 啟用臉部追蹤。
.: 關閉臉部追蹤。

1: 增加感光度。
2: 普通感光度。

s: 最大 10× 光學變焦 （停用
數位變焦）。

t: 最大 20× 光學變焦 （停用
數位變焦）。

u: 最大 30× 光學變焦 （停用
數位變焦）。

Q: 最大 30× 光學變焦，啟用數
位變焦 （最大 1500×）。

h 當靜止影像設定設為 
G 或 t 時無法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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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換操作模式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選單
< 標籤 1>

1 幻燈模式放映 （第 98 頁）
h 指定幻燈模式設定，並播放幻

燈片。

2 回放音量 （第 75 頁）
h 調整短片音量和音效檔的回

放。

3 保護 （第 99 頁）
h 檔案保護設定 （禁止刪除）

4 刪除 （第 76 頁）
h 刪除檔案。

5 旋轉 （第 100 頁）
h 旋轉靜止相片。

6 電池剩餘電力指示 （第 136 頁）

2
1

2
3

1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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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定

< 標籤 2>

1 編輯相片 （第 101 頁）
h 糾正閃光燈造成的 “紅眼”，

減少因相機震動而造成的模糊
或加強對比度。

2 編輯短片 （第 102 頁）
h 編輯短片。

3 列印指示 （第 111 頁）
h 指定列印指示 （預約影像列印

設定）。
4 選擇資料夾 （第 80 頁）

h 選擇回放的資料夾。

5 複製
h 從卡片複製檔案到內置記憶

體，反之亦然。
6 電池剩餘電力指示 （第 136 頁）

2

2

1

3

1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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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PLE （簡易）

拍攝
SIMPLE （簡易） / 拍攝

在拍照之前

為了有最佳效果
握穩相機，將手肘靠近身體，以確保相機不會晃動。

正確握法 錯誤握法

手指擋到鏡頭或閃光燈。

範例 1：
1 將手插入握帶。
2 用手掌折起相機將其握住。
3 用食指操作變焦切換，並用大拇指操作其他控制。

握住相機

範例 2：
1 從相機頂部將手插入握帶。
2 用手掌折起相機將其握住。
3 用食指操作相機側面的 [R]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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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由於相機的特性，外部表面在使用中可
能會變熱，並不是故障。 （尤其是圖解
中灰色指示的區域可能會變熱。）

i如果相機在使用中變得過熱，可暫時停
止使用直至相機冷卻，或嘗試用另一隻
手握住相機一段時間。
長時間使用相機時，請使用三腳架或其
他支撐物。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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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照之前

使用自動對焦
幾乎在所有狀態下都可使用自動對焦；但是在某些攝影條件下，會使自動對焦
功能無法正常運作。 如果自動對焦功能無法正常運作，請設定對焦範圍以擷取
影像 （第 60 頁）。

k 可能造成對焦不正確的攝影條件
以下範例為可能造成自動對焦功能無法正常運作的情況。

i景物的對比度低、位於影像中央的景物
過亮、陰暗景物，或在陰暗地點拍攝

使用對焦鎖定功能來鎖定與拍攝景物有
相等距離對比度的物體之對焦。

i無垂直線條的景物

當垂直進行構圖時，使用對焦鎖定功能
來鎖定對焦，然後重新調整相機的方
向，拍攝水平構圖的影像。



中文繁體 58

S
IM

P
L

E
（

簡
易

）
/拍

攝

以下範例為可能造成自動對焦功能無法按您需要正常運作的情況。

i當同時出現遠近的物體時
使用對焦鎖定功能來鎖定與拍攝景物有
相等距離的物體之對焦，然後再重新調
整相機的位置來構圖。

i快速移動的景物
使用對焦鎖定功能來鎖定與拍攝景物有
相等距離的物體之對焦，然後再重新調
整相機的位置來構圖。

提示
i在回放靜止相片時，可以將它們旋轉 （第 53 和 100 頁）。
i將 [ ] 鍵按一半時，螢幕中的影像會垂直晃動。 這是因為正在進行內部

圖像處理，並不是故障。 晃動並不會記錄下來，也不會影響您拍攝的影像。
i在使用光學變焦或自動對焦時，影像會有晃動的現象，這並不是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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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照之前

選擇攝錄大小
影像大小 （像素數）愈大，相片品質愈高，但是檔案大小也愈大。 請選擇適
合所需用途的影像品質。

1 顯示 SIMPLE （簡易）模式拍攝選單 （第 39 頁），選擇拍攝大小設定，
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2 選擇所需的短片攝錄大小，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攝錄大小設定即可完成。

r: 短片大小是 1280 × 720 像素，以 30 幀 / 秒錄製。
擷取的靜止相片大小是 1600 × 1200 (4:3) 像素。

i: 短片大小是 640 × 480 像素，以 30 幀 / 秒錄製。
擷取的靜止相片大小是 1600 × 1200 (4:3) 像素。

2
HD

2

HDTV  
2M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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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對焦設定
配合相機和拍攝對象之間的距離，選擇適合的對焦範圍。

1 顯示 SIMPLE （簡易）模式拍攝選單 （第 39 頁），選擇對焦設定，然
後按下 SET （設定）鍵。

2 選擇所需的對焦範圍，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如此就完成對焦範圍設定。

7: 相機會自動將 50 cm 到遠景範圍內的拍攝對象對焦 （普通）。

8: 相機對焦的拍攝對象，應介於 1 cm 至 1.0 m 範圍內（超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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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拍照之前

拍攝提示

關閉操作提示音
i可將操作相機時的指示音效關閉 （第 118 頁）。
影像和音效檔案儲存在哪裏？
i所有影像和音效檔案都儲存在裝入相機的卡片中或內置記憶體中。
在背光攝影條件下拍照 ...
i在拍攝背光景物時，由於鏡頭的特性，在擷取影像上可能會出現拖影 （瞑

眩反應）。 在此情況下，建議您避免在背光下拍攝。
在儲存影像檔時 ...
i多重指示燈閃爍紅燈時，影像檔正在寫入記憶體，此時將無法擷取其他影

像。 在閃爍的紅色指示燈熄滅後才可擷取其他影像。 不過，即使在多重指
示燈正閃爍紅燈時，根據相機的內部記憶體剩餘容量，在某些情況下可於
拍攝後大約 2 秒擷取下一個影像。

若要使用在相機側面的短片拍攝鍵 ([R （短片） ] 鍵 )...
i側面 [R （短片） ] 鍵僅限用於短片拍攝。若要拍攝靜止圖像，請使用 

[O （相機） ] 鍵。
i可停用相機側面的 [R （短片） ] 鍵 （第 124 頁）。
i本操作說明書說明如何使用相機後面的 [R（短片） ] 鍵，側面 [R（短

片） ] 鍵的操作完全相同。

[  （短片） ]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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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拍攝

1 啟動相機 （第 31 頁），再
將相機設為拍攝模式
（第 37 頁）。

2 按下 [ ] 鍵。
h 開始拍攝。 
h 在拍攝期間，您不需要一

直按著 [ ] 鍵。 
h 當目前可攝錄的剩餘時間

不多時，螢幕上會出現剩
餘時間的倒數計時。

3 結束拍攝。
h 再次按下 [ ] 鍵就可停

止錄音。

              REC 00:00:09              REC 00:00:09
                                   5                                   5
              REC 00:00:09
                                   5

剩餘的可錄時間

[ ] 鍵

攝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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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單張相片
擷取靜止相片 （單張拍攝）。

1 啟動相機 （第 31 頁），再將相
機設為拍攝模式 （第 37 頁）。

2 按下 [ ] 鍵。
1 按下一半 [ ] 鍵。

h 此時會自動對焦，然後對
準影像的焦距 （對焦鎖
定）。

2 然後再輕輕將 [ ] 鍵按到
底。
h 此時會釋放快門並且擷取

影像。
h 在擷取影像時，按著 

[ ] 鍵不放就可在螢幕
上看到擷取的影像。

2M

目標記號

[ ] 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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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調整螢幕亮度
i當拍攝畫面啟動時，按下 MENU （選單）鍵至少 1 秒就可快速進入調整螢

幕亮度的畫面。
相機對焦目標為何？
i螢幕上的目標記號 & 顯示相機對焦

的區域。
i本相機會測量拍攝區域中的 9 個不

同對焦點，自動判斷正確的對焦設
定。 若目標記號出現在您想要對焦
以外的地方，您可改變拍攝角度或
以其他方法來重新對焦。

i當相機對焦在畫面中央較廣的範圍
時，會出現大目標記號。

可以鎖定對焦和曝光 （NORMAL
（普通）模式）
i透過將操作捷徑指派至方向鍵
（第 120 和 124 頁），您可以設定自
動對焦或曝光為固定焦距。 曝光設
定固定時，P 圖示會出現在螢幕
上；自動對焦固定時，p 圖示會出現在螢幕上。

i當對焦範圍設定 （第 50 和 89 頁）變更後，會釋放對焦鎖定。
顯示快門速度和光圈 （NORMAL （普通）模式）
i拍攝畫面會顯示快門速度和光圈設定。拍攝時，您可以利用這些資料作為

參考。
若出現手震提示圖示 > ... （NORMAL （普通）模式）
i在拍攝靜止相片時，如果快門速度較慢而且很可能會因為相機晃動而使影

像模糊時，螢幕上可能會出現手震提示圖示。 此時，在拍攝時請使用三腳
架來穩定相機，或將閃光燈操作模式設為自動 （第 48 和 65 頁）。

i當啟用場景選擇功能的煙火 + 模式來拍攝時，通常會出現手震提示圖
示，但這是正常現象。

F2.1
1/30

2M

快門速度
光圈

目標記號

手震提示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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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單張相片

使用閃光燈
閃光燈不僅可用於陰暗的拍攝環境，也適於拍攝對象陰暗或有背光的狀況。 只
有在拍攝單張拍攝靜止相片時，才可使用閃光燈。

1 顯示 SIMPLE （簡易）模式拍攝選單 （第 39 頁），選擇閃光燈設定，
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螢幕會出現選擇閃光燈操作的畫面。

2 選擇所需的閃光燈操作，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閃光燈操作設定即可完成。

3 按下 [ ] 鍵拍攝相片。

9: 相機會偵測拍攝對象的亮度，僅在需要時才使用閃光燈。

:: 不論在何種攝影條件下，擷取影像時都可使用閃光燈。

;: 在黑暗的環境下也無法使用閃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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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拍攝時請勿觸摸閃光裝置
i閃光裝置會變熱，可能會造成燙傷。 拍攝時避免觸摸閃光裝置。

提示
i拍攝短片時，無法使用閃光裝置。
i透過將操作捷徑指派至方向鍵（第 120 和 124 頁），您便可以從拍攝畫面變

更閃光模式 （使用 NORMAL （普通）模式時）。



67 中文繁體

在錄製短片時拍攝靜止相片
當錄製短片時，您可擷取一張靜止相片 （單張拍攝）。

1 啟動相機 （第 31 頁），再
將相機設為拍攝模式
（第 37 頁）。

2 按下 [ ] 鍵。

3 當您看見想要擷取成靜止相
片的場景時，可按下 [ ] 
鍵。

4 按下 [ ] 鍵可結束短片拍
攝。

              REC 00 : 00 : 09              REC 00 : 00 : 09              REC 00 : 00 : 09
0.9M

[ ] 鍵

[ ]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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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i在拍攝短片時擷取靜止相片，將無法操作閃光燈。
i當剩餘的短片拍攝時間只有約 50 秒時，拍攝短片時將無法同時拍攝靜止相

片。 而確實的剩餘拍攝時間將視對象和攝錄大小 （第 59 頁），以及短片拍
攝模式 （第 82 頁）而定。 若您要在拍攝短片時擷取靜止相片，請注意剩餘
的短片拍攝時間。

關於靜止影像的拍攝大小
i攝錄短片時所擷取靜止相片的大小，取決於短片攝錄的大小。

h 無法連拍。

短片攝錄大小設定 靜止影像攝錄大小

& , (16:9)

() k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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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距拍攝 （變焦）
您的相機提供兩種變焦功能：光學變焦和數位變焦。

1 將相機鏡頭對準拍攝對象。

2 將變焦切換推向 [T/]] 或 
[W/P]，以構圖所需影像。
[T/]]：拉近拍攝對象。
[W/P]：拉遠。
h 當推向變焦切換時，螢幕上會

出現變焦列。
h 在進行光學變焦時，輕輕推向

變焦切換至緩慢變焦；用力按
下則可快速變焦。

h 當光學變焦倍數設在最大值
時，會暫時停止變焦。 再次將
變焦切換推向 [T/]] 時，會
變更為數位變焦模式，並且繼
續拉近 （NORMAL （普通）
模式）。

3 拍照。
針對拍攝短片，請參閱第 62 頁。
針對拍攝單張相片，請參閱第 63 頁。
針對連拍相片，請參閱第 85 頁。

提示
當以較高放大率拍攝短片時
i當以較高放大率拍攝短片時，移動中的物體或移動中的相機可能引起相機

震動，導致影像回放失真。 這是由於 CMOS 感測器的特性所致，並非故
障。

i建議在以較高放大率拍攝短片時使用三腳架來穩定相機。

變焦切換
[W/P]

變焦列

螢幕

當光學和數位變
焦同時啟用時

數位變焦 （黃色）
光學變焦

當僅啟用光學變焦時

指標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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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中使用相機之後
在水中使用相機之後，請用清水加以清洗並使其完全乾燥。

1 關閉相機，並牢牢關緊電池外蓋 / 卡槽外蓋。

2 以清水清洗相機。
h 用一個淺的水盆裝滿清水，將已關閉的相機浸泡水中大約 5 分鐘。旋

轉幾次螢幕裝置直至完全清洗。

3 擦乾相機。
h 使用乾布擦乾所有相機殘留的水滴，並放置在遠離陽光直射而通風良

好的地方，使相機完全弄乾。
h 請勿使用吹風機或類似的裝置吹乾相機。在高溫下曝曬相機可能導致

相機和 / 或防水密封套變形。

提示
關於握帶
i在從相機取下握帶後，請用清水清洗。
i清洗後，在避免陽光直射的地方將其晾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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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
SIMPLE （簡易） / 回放

回放短片和靜止相片

1 將相機設為回放模式（第 37 頁）。

2 選擇要回放的影像。
h 使用方向鍵將橘框移動至您要

回放的檔案。
h 加框影像的影像資訊顯示在畫

面底部。

3 按下 SET （設定）鍵。
h 步驟 2 所選擇的影像會以全螢

幕顯示。
h 若選擇短片，開始回放。
< 若要回到選擇回放檔案的畫面 >
按下 [J] 。

                     100-0006
          10.2MB                            00:00:08 HD-SHQ

2009.12.25     20:58

橘框

SET （設定）
鍵

方向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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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回放操作

提示
如果在回放畫面上出現 a 圖示 ...
i回放儲存在區段（第 83 頁）中的檔案時，出現 a 圖示。 雖然這些多個檔

案會連續回放，但在檔案的拼接點會略微暫停。

如要進行此操作 ... 執行方法

正常向前回放 按下 SET （設定）鍵。

停止回放 在回放期間，按下 [o]。

暫停
在回放期間，按下 SET （設定）鍵。
在加速或慢速回放期間，按下 [n]。

如要一次回
放一個影像
（單幀步驟）

向前回放 暫停回放之後，按下 [m]。

反向回放 暫停回放之後，按下 [l]。

慢速回放
向前回放 暫停回放之後，請按下並保持 [m] 
反向回放 暫停回放之後，請按下並保持 [l]。

如要加速

向前回放

在向前回放期間，請按下 [m]。
* 每次按下 [m] 就可改變回放速度，變更如下：
正常回放 → 2× → 5× → 10× → 15×

按下 [l] 回到正常回放速度。

反向回放

在向前回放期間，請按下 [l]
* 每次按下 [l] 就可改變回放速度，變更如下：

15× ← 10× ← 5×
按下 [m] 回到正常回放速度。

回到正常回放速度 按下 SET （設定）鍵。

調整音量
提高音量： 在回放期間，將變焦切換推向 [T]。
降低音量： 在回放期間，將變焦切換推向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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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短片和靜止相片

怎樣從短片儲存單一影格為靜止相片

1 播放攝像。 在你所要拍下相片的點上暫停回放。

2 按下 [ ] 鍵。
h 出現選擇靜止相片高寬比的畫面。 選擇所需的高寬比，再按下 [ ] 

鍵。 但請注意，如果短片高寬比為 4:3，就無法選擇 16:9。

提示
短片檔案非常龐大
i因此，如果將短片上載至電腦回放時，電腦可能無法流暢地回放短片。 
（在相機螢幕或電視上則可流暢地顯示短片。）

i根據卡片的不同，可能會在指示的可能拍攝時間之前就終止拍攝。
顯示短片回放點
i在短片回放期間，按住 MENU （選單）鍵至少 1 秒鐘，會出現目前短片回

放點的進度列。
i按下 MENU （選單）鍵大約 1 秒鐘取消進度列。

小心
在短片回放期間聽到馬達轉動的聲音 ...
i在拍攝時錄進了光學變焦動作或自動對焦動作的聲音。 這不是故障。
若聽不到聲音 ...
i在單格回放、快速回放或反向回放模式中回放短片時，並不會回放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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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燈模式放映回放
您可以使用 “幻燈模式放映回放”功能，連續回放檔案。

1 顯示 SIMPLE （簡易）模式回放選
單 （第 39 頁），選擇幻燈模式放映
設定，再按下 SET （設定）鍵。

2 選擇要回放的檔案類型，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開始以幻燈模式放映回放。
h 如要停止以幻燈模式放映回放，

請按下 SET （設定）鍵或 MENU
（選單）鍵。

提示
關於幻燈模式設定
i可以從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選單中變更幻燈模式放映設定 （第 98

頁）。

=: 回放所有檔案。

3: 回放短片和音效檔。

c: 回放靜止相片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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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音量
調整短片和音效檔的回放音量。

1 顯示 SIMPLE （簡易）模式回放選
單 （第 39 頁），選擇回放音量設
定，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音量控制列出現。

2 按下 [G] 或 [H] 設定音量，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回放音量設定完成，螢幕會回到 

SIMPLE （簡易）模式回放選
單。

提示
回放時可調整音量
i短片或音效檔回放期間，若您將變焦切換推向 [T/]] 或 [W/P]，音量控

制列就會出現，供您調整音量。
使用 NORMAL （普通）模式時
i在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選單選擇 “回放音量”時，按下 SET （設

定）鍵，就會出現音量控制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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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檔案
若檔案已不再需要，可將這些檔案刪除。 您可以一次刪除單一檔案、選取的檔
案或全部檔案。

刪除 1 張 / 全部刪除

1 顯示 SIMPLE （簡易）模式回放選
單 （第 39 頁），選擇 “刪除設
定”，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刪除 1 張：
一次刪除一個檔案。
刪除選取的：
刪除選取的檔案 （第 77 頁）。
全部刪除：
刪除全部檔案。

2 選擇所需的刪除模式，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刪除確認畫面出現。
< 刪除 1 張 >
h 按下 [G] 或 [H] 選擇要刪除的檔案。
h 刪除單一檔案時，不會出現確認畫面。 請確定所顯示影像是您要刪除

的影像。
< 全部刪除 >
h 按下 [G] 或 [H] 確定要刪除的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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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檔案

3 選擇 “刪除”，再按下 SET （設定）鍵。
< 刪除 1 張 >
h 目前顯示的檔案會被刪除。
h 若要刪除其他檔案，選擇該檔案，選擇 “刪除”，然後按下 SET （設

定）鍵。
< 全部刪除 >
h 刪除確認畫面再次出現。 若要刪除檔案，請選擇 “是”，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完成檔案刪除時，會顯示 “無影像”。

刪除選取的
刪除選取的檔案。

1 顯示 SIMPLE （簡易）模式回放選單 （第 39 頁），選擇 “刪除設定”，
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2 選擇 “刪除選取的”，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此時選擇刪除檔案的畫面會出

現。

3 選擇您要刪除的影像。
h 使用方向鍵將橘框移動至您要刪除的檔案。

10.1MB                  00:00:08 HD-SHQ
  /

2009.12.24      20:28        10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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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 SET （設定）鍵。
h 所選擇的檔案都會標示刪除圖示 [ ]。
h 最多可選擇 100 個檔案。
h 若要取消刪除選擇並移除檔案的刪除圖示，將橘框移動到標示的檔案，

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5 按下 [O] 鍵或 [ ] 鍵。
h 確認刪除畫面出現。

6 選擇 “是”，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將刪除選取的檔案。

提示
使用 NORMAL （普通）模式時
i在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選單選擇 “刪除”時，按下 SET （設定）

鍵，就會出現刪除畫面。

小心
i為了避免意外刪除而加以保護的檔案，則無法刪除。 若要刪除受保護的檔

案，請將檔案的保護設定關閉 （第 53 和 99 頁），然後遵照檔案刪除程序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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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模式

21 格圖像畫面回放

1 顯示您要回放的影像。

2 將變焦切換推向 [W/P]。
h 21 格影像畫面出現。

3 選擇要回放的影像。
h 按下方向鍵將橘框移動到所

需的影像，再按下 SET （設
定）鍵。

h 除了按下方向鍵，您也可以
將變焦切換推向 [T/]]，以 
8 格影像顯示。

h 在出現 21 格影像顯示時，如
果將變焦切換推向 [W/P]，
螢幕會變更為選擇回放資料
夾的畫面 （第 80 頁）。

h 無法在 21 格影像畫面中執行
檔案刪除或檔案保護設定。

2009.12.26 14:25 100-0021

方向鍵

變焦切換
[W/P]
 [T/]]

SET （設定）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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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回放資料夾
如果卡片包含多個資料夾，您可選擇您想要回放的資料夾。

1 顯示回放畫面。

2 將變焦切換推向 [W/P] 兩次。 
h 選擇回放資料夾的畫面出現。
h 如果將變焦切換推向 [T/]]，

相機會變更為 21 格影像顯示
（第 79 頁）。

3 按下 [J] 或 [I] 將橘框移動到所需的資
料夾，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所選資料夾的檔案便會顯示在回放畫

面。

提示
使用 NORMAL （普通）模式時
i在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選單中選擇 “選擇資料夾”時，按下 SET
（設定）鍵，就會出現選擇回放資料夾的畫面。

    100SANYO
    101SANYO
    102SAN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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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模式

放大 （拉近）影像

1 顯示您要放大的影像。
h 至於短片，請在您要放大的畫面暫停回放。

2 將變焦切換推向 [T/]]。
h 放大功能已啟用。
h 影像已放大，並顯示影像的中央

部分。
h 使用方向鍵檢視放大影像的不同

部分。
如要放大：
每次將變焦切換推向 [T/]] 時，
放大率就會增加。
如要回到普通大小：
每次將變焦切換推向 [W/P] 時，放
大率就會減少。
h 按下 SET （設定）鍵回到正常
（100%）檢視。

提示
影像放大部分可另存為個別影像
i按下 [ ] 鍵。 放大的部分會儲存為新的靜止相片。

125%12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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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MAL （普通）

拍攝
NORMAL （普通） / 拍攝

拍攝選單 1

短片設定
您可以在 HD 模式 （16:9 水平對垂直的高寬比）或 SD 模式 （4:3 高寬比）中
拍攝短片。 此外，幀速率愈高，回放就越流暢。 然而，和攝錄大小一樣，檔案
大小也會隨著增加，佔用更多的記憶空間。 進行錄音時，也會使用這個選單。

小心
編輯短片時 ...
i為了將短片拼接在一起，短片必須用相同模式拍攝。
i以不同模式拍攝的短片無法拼接在一起。

錄音
k 錄音

1 選擇 <，然後按下 SET （設定）
鍵。
h 錄音模式啟動。
h 如果按下 MENU （選單）鍵，

就會取消選單顯示。
1007                              61:36:26

2M

剩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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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1

2 按下 [ ] 鍵。
h 開始錄音。 在錄音期間，< 會

出現在螢幕上。 在錄音期間，不
需要一直按住 [ ] 鍵。

3 結束拍攝。
h 再次按下 [ ] 鍵就可停止錄音。

提示
您可以在錄音時擷取靜止相片
i在錄音時按下 [ ] 鍵，可擷取 [ 靜止相片。
關於儲存在區段中的檔案
i當短片設定設為超過大約 13 小時的聲音備忘 < 時，拍攝的檔案會先儲存

一次，繼續拍攝的短片則另存為一個新檔案。 針對其他短片設定，檔案大
小超過 4GB 時，拍攝的檔案會先儲存一次，繼續拍攝的短片則另存為一個
新檔案。（這些 4 GB 區段會自動建立。 將繼續拍攝直到您停止拍攝，但儲
存檔案時會暫時中斷拍攝短片或聲音備忘。）

REC 00:00:06

錄音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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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聲音回放

1 選擇音效檔，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開始回放。

小心
若聽不到聲音 ...
i在快速回放或快速反向回放模式中回放錄音時，不會回放聲音。

如要進行此操作 ... 執行方法

正常回放

開始回放 按下 SET （設定）鍵。

暫停 按下 SET （設定）鍵。
按下 [I]。

停止回放 按下 [J]。

快速向前
回放 /
快速反向
回放

快速向前回放
在回放期間，按下 [H]。
每次按下 [H] 鍵時，速度就會增加。 在快速
向前期間按下 [G] 鍵時，速度就會降低。 

快速反向回放
在回放期間，按下 [G]。
每次按下 [G] 鍵時，速度就會增加。 在快速
向前期間按下 [H] 鍵時，速度就會降低。

暫停 按下 [I]。

回到普通回放 按下 SET （設定）鍵。

音量調整
提高音量 在回放期間，將變焦切換推向 [T/]]。

降低音量 在回放期間，將變焦切換推向 [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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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1

靜止相片設定
對於靜止相片，您可以選擇 4:3 或 16:9 水平對垂直的高寬比。 進行連拍時，也
會使用這個選單。

拍攝連拍相片

1 選擇 l 或 t，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相機變更為連拍模式。

2 按下 [ ] 鍵。
h 開始拍攝。 按住 [ ] 鍵可繼續拍攝。

提示
連拍影像的最大張數為何？
l：30 張影像
t：29 張影像
i如果在已擷取最大影像張數後繼續拍攝，則不停止拍攝。
i如果在已擷取最大影像張數後繼續拍攝，其後擷取的影像會從連拍中第一

個影像開始覆寫已擷取的連拍。
拍攝連拍相片時的對焦
i擷取連拍影像時，將 [ ] 鍵按下一半，就可啟動自動對焦並固定焦距。
可以使用閃光燈嗎？
i拍攝連拍相片時閃光燈不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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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景選擇設定
您可針對特定攝影條件，從多種預設設定 （光圈、快門速度等）中選擇。

提示
i若要回到正常拍攝，請從場景選擇選單中選擇 =，再按 SET （設定）

鍵。
i在使用燈光 Q、煙火 + 或夜景肖像 / 設定擷取影像時，請使用三腳

架或其他方法穩定相機。
i使用連拍模式時，無法選擇夜景肖像 /、煙火 + 或燈光 Q。
i第 162 頁上的表格顯示一些有關設定 = 以外的場景選擇圖示的限制。

濾鏡設定
濾鏡功能可以改變色調等影像特性，在拍攝的影像上加入特殊效果。

提示
i若要回到正常拍攝，請從濾鏡選單中選擇 &，再按 SET （設定）鍵。
i第 163 頁上的表格顯示一些有關設定 & 以外的濾鏡圖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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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1

自拍時間設定
透過將操作捷徑指派至方向鍵 （第 120 和 124 頁），您便可以從拍攝畫面設
定自拍時間。

提示
如要暫停或取消自拍時間功能 ...
i如果在釋放快門之前再按一下 [ ] 鍵或 [ ] 鍵，自拍時間倒數功能會

暫停。 再按下 [ ] 鍵或 [ ] 鍵就可重新開啟時間功能。
i如要取消自拍時間，請從自拍時間選單選擇 N，再按 SET （設定）鍵。
i省電模式啟動後，相機會關閉，而自拍時間會自動重設為關閉 N。

選取 x 時 ...
i按下 [ ] 鍵或 [ ] 鍵時，多重指示

燈會閃爍大約 10 秒鐘，然後擷取影像。 
另外，在快門釋放的 4 秒之前，圖示中
的指示會出現在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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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2

短片穩定功能 （動態補償）設定
您的相機可藉由補償，將拍攝短片時不經意的手震造成的跳動畫面減至最少。

提示
如果動態補償好像未生效 ...
i由於本功能的機械特性，本相機可能無法補償劇烈的動作。
i如果正在使用數位變焦 （第 69 頁），較大的放大倍數可能會令動態補償功

能難以正常運作。
i將場景選擇功能設定為夜景肖像 / 或燈光 Q 時，動態補償的效果可能

不明顯。
當啟用動態補償時，
i螢幕上會顯示下列圖示：

HD-SHQ
00:04:30

影像穩定功能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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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2

對焦範圍設定

如何使用手動對焦

1 選擇 -，然後按下 SET （設定）
鍵。
h 對焦距離調整列出現。

2 按下 [G] 或 [H] 調整對焦距離，再
按下 SET （設定）鍵。
h 對焦距離會設定，而您會回到拍

攝畫面。

提示
關於使用手動對焦時的變焦動作
i如果對焦距離設為 1.5 m 或以下，則會改變為適合此對焦距離的最大設定。
i當對焦距離設為 1.5 m 或以下時，變焦只會在影像對焦的範圍內作用。
關於超微距模式
i如果對焦範圍設為超微距 +，則變焦會暫時設為廣角端。
i透過將操作捷徑指派至方向鍵 （第 120 和 124 頁），您便可以從拍攝畫面變

更對焦範圍。

HD-SHQ
1006                              00:54:351006                              00:54:351006                              00:54:35

2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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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焦模式設定
選擇單點對焦設定時，螢幕中央會出現
對焦記號 +。

測光模式設定
選擇單點測光時，螢幕中央會出現測光
點記號 。

1006                              00:54:35
2M

對焦記號

1006                              00:54:35
2M

測光點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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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2

ISO 感光度設定
在初始設定中，會按照景物的亮度自動設定 ISO 感光度。 但是，您可將 ISO 
感光度設為固定設定值。

提示
i在 = 設定中，ISO 感光度會自動設定 （短片拍攝：ISO 50 至 800；靜止

相片拍攝：ISO 50 至 200）。
i若 ISO 感光度設定越高，就可設定更快的快門速度並在較暗的地方擷取影

像，不過擷取影像的雜訊可能會增加或影像可能會不規則。
i透過將操作捷徑指派至方向鍵 （第 120 和 124 頁），您便可以從拍攝畫面變

更 ISO 設定。

小心
拍攝短片時，顯示的影像會閃爍嗎？
i如果在日光燈照明下拍攝短片時，ISO 感光度設為 w 或以上，顯示的影

像會明顯的閃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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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3

白平衡設定
本相機會按照大部分的照明攝影條件，自動調整白平衡。 但是，如果您要指定
照明攝影條件或變更影像的整體色調，則可以手動設定白平衡。

如何使用按一下設定

1 選擇 ^ 圖示。 

2 用白色卡片 （或白紙等）填滿整個畫面，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如此完成白平衡設定。

提示
如要取消白平衡設定
i選擇 >，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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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3

曝光補償設定
可分別設定快門速度和光圈大小。

1 從曝光補償選單中選擇所需的圖
示，再按下 SET （設定）鍵。
< 選擇 T、g 或 , 時 >
1 按下 [J] 或 [I] 選擇光圈值或

快門速度。
2 按下 [G] 或 [H] 變更選取的參

數設定。 

2 按下 SET （設定）鍵。
h 如此完成曝光補償設定。

提示
i為了避免使用慢快門速度時受到相機震動影響，建議您使用三腳架或其他

方式來穩定相機。
i在較陰暗的環境下拍攝時，慢快門速度可能會很有用，但影像雜訊可能會

增加。
i若要將影像雜訊減到最少，請完成雜訊降低設定 （第 120 頁）。
i若場景選擇功能啟動時，曝光補償設定會自動變更為 @。
i使用連拍模式時，快門速度會快於 1/15 秒。
i即使將快門速度設為慢於 1/29 秒，拍攝短片時快門速度仍然為 1/30 秒。
i若曝光補償設定設為 T、g 或 H，透過將操作捷徑指定至方向鍵 
（第 120 和 124 頁），您便可以從拍攝畫面選擇 T、g 或 H 曝光補償
設定。

F2.1
1/250

快門速度

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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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部追蹤設定
攝影時，臉部追蹤會偵測拍攝對象的臉部，並調整亮度和對焦，以便拍攝出清
晰明亮的相片，呈現拍攝對象的臉部。

提示
臉部追蹤設為開啟 ...
i拍攝畫面中的各個臉部，都會標示綠框。
i已對焦的臉部，則標示雙綠框。
i開始拍攝時，標示對焦臉部的框線會變成橘色。
i如果場景選擇功能設定為煙火 + 或風景 +，會自動變更為 =。
i測光模式變更為多區測光。
i當回放並放大使用臉部追蹤功能擷取的影像時，放大影像會位於被對焦的

臉部中央。

小心
i使用數位變焦時，臉部追蹤功能不會有作用。
i在拉近或拉遠時，臉部追蹤功能不會有作用。
i如果螢幕中拍攝對象的臉部相對較小或顯得較暗，臉部追蹤功能可能無法

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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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3

高感度模式設定
以高感度模式進行拍攝時，擷取的影像會比 ISO 感光度和曝光補償設定所指
定的效果更為明亮。

小心
高感度模式的限制
i將快門速度減慢，可產生明亮的影像，但回放時，短片內的動作會出現不

流暢的情況。
i當在陰暗的環境下拍攝時，自動對焦和自動曝光較難有效地發揮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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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補償
透過將曝光補償操作捷徑指派至方向鍵 （第 120 和 124 頁），當拍攝影像時，
您可以讓影像更淺或更深。

1 將操作捷徑指派至方向鍵 
（第 120 和 124 頁）。

2 按下方向鍵，移動至要指派
操作捷徑的項目。
h 曝光補償列出現。

3 按下 [G] 或 [H] 調整曝光。
h 曝光補償數值會顯示在曝

光補償列的左端。
h 曝光補償值可設定的範圍

從 -1.8 EV 到 +1.8 EV。
h 當按下 MENU （選單）鍵

或 SET （設定）鍵時，曝
光補償列會取消。

1006                              00:54:35
2M

曝光補償列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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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選單 3

提示
在下列情況下，曝光補償設定會取消：
i當指標設為中央位置。
i當相機設為回放模式時。
i當電源關閉後。
i當相機設為待機模式時。



中文繁體 98

N
O

R
M

A
L
（

普
通
）

/回
放

回放
NORMAL （普通） / 回放

回放選單 1

幻燈模式放映設定
將設定指定為 “幻燈模式”持續回放檔案。 在幻燈模式回放靜止相片時，您
可以設定轉換時間、轉換效果和背景音樂。

變更設定

1 選擇您要變更的項目，再按下 SET
（設定）鍵。

2 按下 [J] 或 [I] 變更設定。

3 按下 SET （設定）鍵。

開始幻燈模式放映

1 選擇 “啟動”，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開始以幻燈模式放映回放。
h 如要停止以幻燈模式放映回放，請按下 SET （設定）鍵或 MENU
（選單）鍵。

提示
短片的背景音樂？
i以幻燈模式放映回放短片時，會回放所錄製的音軌，而不會播放背景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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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選單 1

檔案保護設定
避免意外刪除影像和音效檔。

逐一保護檔案

1 顯示您想加以保護、避免意外刪除的檔案，以及 NORMAL （普通）模式
回放選單 （第 39 頁）。

2 選擇 “保護”，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3 選擇 “保護單張”，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啟動保護”會出現。
h 如果已經啟用過檔案保護模式，

則會出現 “解除保護”。

4 按下 [J] 或 [I] 選擇 “LOCK （啟
動保護）”，再按下 SET （設定）
鍵。
h 對檔案設定保護模式。
h 保護記號 B 表示檔案已被鎖

定。

小心
i即使已對某些檔案設定保護模式，如果將卡片格式化，這些資料將會被刪

除。

提示
如要在步驟 3 中選擇不同的影像 ...
i按下 [G] 或 [H]。
如要取消檔案的保護模式 ...
i顯示所需的檔案並重複步驟 1 到 4。 保護記號 B 會消失且保護模式會取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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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選取的檔案
選擇要保護的多個檔案。

1 顯示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選單 （第 39 頁）。

2 選擇 “保護”，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3 選擇 “保護選取的”，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使用方向鍵將橘框移動至您要保

護的檔案。

4 按下 SET （設定）鍵。
h 所選擇的檔案都會標示保護圖示 [ ]。
h 若要取消保護選擇並移除檔案的保護圖示，將橘框移動到標示的檔案，

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影像旋轉
您可將已擷取的靜止相片旋轉至正確的檢視方向。

提示
i無法旋轉已啟動保護模式的影像。 若要旋轉被保護的影像，請在開始旋轉

影像步驟前，先取消保護模式 （第 53 和 99 頁）。

2M
2009.12.24    21:15          100-0019

2.8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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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選單 2

糾正影像
糾正靜止相片中的紅眼現象，使雙眼看來更自然，加強對比度，或修正因相機
震動而模糊的影像。

提示
若 “無法使用對比度糾正功能”、“無法使用糾正紅眼功能”或 “無法使用模
糊糾正功能”訊息出現 ...
i相機無法成功修正影像。
i修正功能會自動編輯相機在擷取像上所偵測到的瑕疪。 有時相機可能無法修

正瑕疵。
關於所儲存影像的日期和時間資訊
i糾正並儲存影像後，所記錄的原始影像拍攝日期和時間 （Exif 資訊）會保持

不變。 但電腦上顯示的檔案日期會變更為修改影像當天的日期和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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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短片
您可以裁剪短片中不需要的部分，並另存為新的短片 （切割短片 [ 擷取 ]）。 
您也可將多段短片拼接在一起，並儲存成一部短片 （“拼接”）。

切割 （擷取）部分短片的程序

J

擷取指定的部分。

指定短片中要切割
的影格 （1 及 
2）。

1 2 

CBA

[ 切割短片的兩個方法 ]
i裁剪 A 和 C，然後

保留 B 部分。

i原始短片並不
受影響。

（您也可選擇在儲存新短片之後刪除原始短片。）

i刪除 B 部分，然後
拼接 A 和 C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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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選單 2

拼接短片程序

小心
編輯短片時的注意事項
i編輯短片時，請勿按下 REC/PLAY（拍攝 / 回放）鍵。 若在編輯短片時按下 

REC/PLAY （拍攝 / 回放）鍵，不僅無法正確完成編輯，也可能刪除原始短
片。

i隨著短片的數量或大小增加，卡片記憶體就會存滿資料，而變成無法編輯
或儲存短片。 在此狀況下，您必須刪除不再需要的檔案 （第 53 和 76 頁），
以釋放卡片的記憶體。

關於儲存檔案的擷取日期
i編輯影像的擷取日期會變更為儲存檔案的日期。

J

J
拼接短片。

指定要放在前面的短片。

指定你要添加的短片 （拼接）。

i短片拼接完成。

i原始短片不受影響。 
（您也可選擇在儲存新短片之後刪除原始
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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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切割 （擷取）

1 顯示要擷取區段的短片。

2 顯示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
選單 （第 39 頁），選擇 “編輯短
片”，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3 選擇 “刪剪”，再按下 SET （設
定）鍵。
h 刪剪畫面出現。

00:00:05

/

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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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放選單 2

4 指定擷取的起點。
h 使用以下程序來指定要從哪個畫格開始擷取短片。
h 播放短片直到大約所需的定點，暫停短片，然後一次播放一格短片，

直到停在擷取的起點。 這將成為擷取的第一個畫格。
h 如果短片的起點就是擷取的起點，請進行步驟 5。
< 程序 >

播放：
暫停回放之後，按下並保持 [H] 約 2 秒鐘即可向前回放，或按下並保
持 [G] 鍵則可反向回放。
暫停：
在回放期間，按下 SET （設定）鍵。
加速回放：
在回放期間，按下 [G] 或 [H] 可變更回放速度。
單格：
暫停回放之後，按下 [H] 鍵可向前移動一格，或 [G] 鍵可向後移動一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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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下 [I]。
h 設定擷取短片的起點後，出現要

指定終點的畫面。
h 利用與步驟 4 相同的程序來指定

擷取的終點。
< 拼接第一和後續部分 >
1 按下 [J]

h 每次按下 [J] 時，要刪除區和
要儲存區會反向。

2 指定擷取的終點。 擷取的終點畫
格將會是拼接後續部分的起點。

6 按下 [O] 鍵或 [ ] 鍵。
h 會出現一個畫面，讓您選擇另存

編輯的短片為新檔案 （另一個檔
案），或刪除原始短片並以編輯
的短片取代。
另存新檔：
所編輯的短片將另存為一個新檔
案。 保留且不變更原始短片。
覆寫：
將刪除原始短片。 僅儲存編輯的
短片。
檢視檔案：
在儲存前先回放編輯的短片。

00:00:02

/

終點刪除的部分

大約回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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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選擇所需的選項，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開始編輯。
h 編輯完成後，您會回到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選單。

提示
i若原始檔案受到保護，您就無法覆寫該檔案。
i若出現 “卡滿”的訊息，請刪除不需要保留的檔案，以釋放記憶體。

小心
有關電池套件剩餘電力充電警告
i在編輯很長的短片期間，處理大量資料的時間會變得相當長。 為了避免在

短片編輯期間發生電力不足的情況，確定相機內的電池套件在開始編輯之
前具有足夠電力，或請連接 AC 轉接器。

i建議使用電腦編輯較長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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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接兩段短片

小心
i以不同模式拍攝的短片無法拼接在一起。

1 顯示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
選單 （第 39 頁），選擇 “編輯短
片”，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2 選擇 “拼接”，再按下 SET （設
定）鍵。
h 出現短片的 8 格回放畫面。

3 將橘框移動到要拼接的短片上，然
後按下 SET （設定）鍵。
h 所指定的短片會標上一個編號。
h 最多可選擇 9 段短片。
h 若要取消選擇並移除短片的編

號，請選擇該短片並按下 SET
（設定）鍵。

100-0003
00:00:05HD-SHQ

/

2009.12.24    20:53

 HD-SHQ

1

100-0003
00:00:05       00:00:05

/

2009.12.24    20:53

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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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下 [O] 鍵或 [ ] 鍵。
h 會出現一個畫面，讓您選擇另存

拼接的短片為新檔案 （另一個檔
案），或刪除原始短片並以拼接
的短片取代。

另存新檔：
所拼接的短片將另存為一個新檔
案。 保留且不變更原始短片。
覆寫：
將刪除原始短片。 僅儲存拼接的短
片。
檢視檔案：
在儲存前先回放拼接的短片。

5 選擇所需的選項，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開始編輯。
h 編輯完成後，您會回到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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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i如果編輯後短片的檔案大小超過 4 GB，則無法 “另存新檔”或 “覆寫”。
i若原始檔案受到保護，您就無法覆寫該檔案。 若您要刪除，請先移除保護
（第 53 和 99 頁）。

i若出現 “餘下內存不足”的訊息，請刪除不需要保留的檔案，以釋放記憶
體。

小心
有關電池套件剩餘電力充電警告
i在編輯很長的短片期間，處理大量資料的時間會變得相當長。 為了避免在

短片編輯期間發生電力不足的情況，確定相機內的電池套件在開始編輯之
前具有足夠電力，或請連接 AC 轉接器。

i建議使用電腦編輯較長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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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指示
除了可以使用印表機來列印相機擷取的靜止相片之外，還可以像傳統底片一
樣，在提供數位列印服務的商店列印相片。 此外，此相機與預約影像列印相
容，您可使用相機來指定列印份數、是否要列印日期並要求索引列印。

顯示列印指示畫面

1 顯示 NORMAL （普通）模式回放
選單 （第 39 頁），選擇 “列印指
示”，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所有影像：
指定的列印指示適用於所有相片。
每 1 張影像：
每 1 張個別影像均指定列印指示。
索引：
所有靜止相片都會列印為縮圖 （縮
圖影像），並且將數張影像列印在
同一張列印件上。
全刪除：
刪除所有列印指示。 如果該影像未指
定列印指示，則無法選取此選項。



中文繁體 112

N
O

R
M

A
L
（

普
通
）

/回
放

提示
從短片中列印單一影格
i如要使用印表機列印，或請提供數位列印服務的商店從短片印出靜止相片，

您必須先將它儲存 （擷取靜止相片）為靜止相片 （第 73 頁）。
關於預約影像列印格式
i DPOF （預約影像列印）為一種列印順序格式。 您可以將相機連接到與預約

影像列印相容的印表機進行列印。 您也可以設定所需影像的列印指示，然
後讓所需的影像自動印出 （第 144 頁）。

關於列印成品
i旋轉的影像 （第 53 和 100 頁）會以原始方向列印。
i列印輸出的品質視使用的列印服務和印表機而不同。

指定列印日期和列印份數
您可對每張個別影像 （每 1 張影像）分別指定列印指示，或將列印指示套用
所有影像 （所有影像）。

1 顯示列印指示畫面 （第 111 頁）。

2 選擇 “所有影像”或 “每 1 張影
像”。
所有影像：
列印指示適用於所有相片。
每 1 張影像：
列印指示僅適用於目前顯示的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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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 SET （設定）鍵。
h 日期 / 頁數列印畫面出現。
h 如果選擇“每 1 張影像”，按 [G] 

或 [H] 以顯示所要列印的影像。
h 隨即出現所顯示影像目前使用的

列印指示。您可按下 [G] 或 [H] 
確定每個影像的列印指示。

: ----/--/--
: 0  

1

: 2009/12/24
: 2  

2

列印指示

< 完成列印指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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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指定是否要在相片上列印日期以及列
印份數。
< 指定列印份數 >
h 按下 [J] 或 [I]。

h 份數指示變更。
h 顯示所需列印的份數。

h 按下 SET （設定）鍵。
h 列印份數設定完成。

< 指定列印日期 >
h 從設定列印份數的畫面，按下變

焦切換。
h 按下 SET （設定）鍵。

5 按下 MENU （選單）鍵。
h 儲存所要求列印份數和有日期列印的列印指示。
h 顯示畫面回到列印指示畫面。

提示
不能指定列印日期？
i在相機未設定日期和時間之前所擷取的相片均無法列印日期。

索引列印
在同一張紙上列印多個小影像，稱為 “索引列印”。 您可把它當成已擷取的影
像清單，十分方便。

: ----/--/--
: 3  

3

列印日期
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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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資訊顯示
在資訊畫面中可以檢查以相機錄製檔案時使用的設定。

1 在相機螢幕顯示您想要的檔
案。

2 按住 MENU （選單）鍵至少 
1 秒鐘。
h 資訊畫面出現。
h 如果再按下 MENU （選

單）鍵，會取消資訊畫
面。

1 短片模式設定
2 影像或音效數量
3 保護設定
4 檔案大小
5 短片拍攝或錄音時間
6 曝光補償設定
7 光圈值
8 快門速度
9 剩餘的電池電量
0 影像日期和時間
A 靜止相片解析度設定
B ISO 感光度設定

              
1600x1200                              987KB
                   IRIS     F6.8
         SHUTTER     1/1000
           EXPOSE     +0.3
                    ISO     50
2009.12.25 19:30

2
3
4
7

6
8

B
9

A

0

100-0002

1280x720 30fps SHQ    11.9MB
MPEG-4 AVC/H.264    00:00:03
   
             EXPOSE     +0.3

2009.12.25 19:30

HD-SHQHD-SHQHD-SHQ
100-0001 2

4
5

6

3

9

1

0
< 短片檔案 >

< 靜止影像檔案 >

< 音效檔 >

             
                          987KB

AAC                                     00:00:03

2009.12.25 19:30

2

4
5

9

0

3
10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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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設定
選項設定

顯示選項設定選單
本相機的設定是透過選項設定選單執行。

1 開啟相機電源，將相機設為 
NORMAL （普通）模式，再按下 
MENU （選單）鍵。

2 選取選項標籤 （1、2 或 3），然後
按下 SET （設定）鍵。
h 畫面會出現選項設定選單。
h 如果按下 [H]，啟動畫面以選擇

要設定的項目。

進入設定畫面

3 按下 [J] 或 [I] 選擇您要變更的項目，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此時，所選項目的設定畫面會出現。
h 若要回到選單畫面，請按下 MENU （選單）鍵。

3
2
1

2
3

1

HD-SHQ
2M

SS NN

選項標籤

3
2
1

2
3

1

SS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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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設定選單概述

標籤 1

3
2
1

2
3

1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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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時鐘設定 （第 34 頁）
h 設定相機時鐘。

2 資訊顯示設定
h 指定要顯示在回放畫面上的資

訊。
全部顯示：

顯示拍攝日期和回放時間
（短片）。

日期和時間：
顯示擷取日期。

計數器：
在回放短片時顯示回放時間。

關閉：
不顯示拍攝日期或回放時間。

3 啟動顯示設定
h 選擇相機在拍攝模式啟動時螢

幕所顯示的畫面。
日期和時間：

顯示相機的日期和時間設定。
Xacti：

Xacti 圖示出現。
DOLPHIN （海豚）：

出現動畫人物 （海豚）。
關閉：

無開機畫面。

4 操作提示音設定
h 相機操作提示音、聲音提示及

音量的設定。
啟動 / 停止：

當相機啟動或關閉時，靜音
或啟用聲音。

快門：
選擇按下 [ ] 鍵時所產生
的聲音。

鍵操作：
選擇當按下 SET （設定）
鍵、MENU （選單）鍵等按
鍵時所發出的聲音。

聲音提示：
靜音或啟用相機聲音提示。

操作音量：
調整操作提示音的音量。

5 後覽設定
h 針對按下 [ ] 鍵後，所擷取

的影像在螢幕上顯示的時間
（後覽），予以指定。

6 拍攝資料夾設定 （第 123 頁）

7 剩餘的電池電量顯示
（第 1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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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2

3
2
1

2
3

1

7

6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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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捷徑設定 （第 124 頁）

2 雜訊降低設定
h 相較於正常拍攝，當相片雜訊

降低功能為開啟時，拍攝靜止
相片後的影像處理時間會稍微
長一點。
短片雜訊降低：

開啟 / 關閉短片拍攝期間的
影像雜訊降低功能。

相片雜訊降低：
開啟 / 關閉靜止相片拍攝期
間的影像雜訊降低功能。

風聲雜訊降低：
開啟 / 關閉短片拍攝 / 錄音期
間的風雜音降低功能。

3 影像品質設定
h 設定影像的鮮豔和銳利度。

4 亮度設定
h 調整相機螢幕的顯示亮度。

5 語言設定

6 TV 輸出設定 （第 126 頁）

7 剩餘的電池電量顯示
（第 1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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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3

3
2
1

2

3

1

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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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省電設定 （第 32 頁）
h 指定省電模式 （節省電池電

量）啟動前的無活動時間。
2 繼續檔案編號設定 （第 131 頁）
3 格式化 （第 133 頁）
4 重新設定

h 將相機設定重設為出廠預設
值。

h 以下設定無法使用本程序進行
變更：
日期和時間設定
語言設定
TV 系統設定

5 剩餘的電池電量顯示
（第 1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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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資料夾設定
建立或選擇攝錄資料夾 （儲存攝錄檔案的資料夾）。

1 選擇 “拍攝資料夾”，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 建立新資料夾 >
h 選擇 “建立新資料夾”。
< 選擇現有資料夾 >
h 選擇您所需的資料夾編號。

2 按下 SET （設定）鍵。
h 如此就完成資料夾建立 / 選擇設定。
h 如果您已經建立新資料夾，它會自動變成選取的攝錄資料夾。

小心
當無法選擇現有資料夾或建立新資料夾時 ...
i如果資料夾是使用不同裝置建立，或資料夾中的檔案數量已達上限，則該

資料夾便無法選取。

100SAN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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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徑設定
您可在拍攝畫面顯示時按下方向鍵指派功能 （操作捷徑）。此外，還可啟用相
機側面的短片拍攝鍵 （[R] （短片） ] 鍵）。

1 選擇 “捷徑”，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當按下 [I] 時指派功能。
︰當按下 [J] 時指派功能。
︰當按下 [G] 時指派功能。
︰當按下 [H] 時指派功能。
︰啟用 / 停用相機側面的短片拍
攝鍵（[R （短片） ] 鍵）。

建議設定：
已自動指定使用最常用的設
定。

2 選擇要指定功能的鍵，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 方向鍵 >
h 隨即出現要指定按鍵功能的畫面。

關閉︰未指定任何操作捷徑至此按鍵。
p AF 保護： 對焦鎖 （第 64 頁）。
P AE 保護： 光圈設定鎖 （第 64 頁）。
+ 對焦： 設定對焦範圍（第 60 和 89 頁）。 （操作捷徑只能指定至 

或 。）
m 閃光燈： 設定閃光燈操作 （第 44、48 和 65 頁）。
) 曝光補償：調整曝光 （第 96 頁）。
s ISO 感光度： 設定 ISO 感光度 （第 50 和 91 頁）。
O 自拍時間： 設定自拍時間 （第 48 和 87 頁）。
H 曝光： 設定曝光補償設定的曝光值 （第 52 和 93 頁）。

顯示開啟 / 關閉：啟動 / 關閉拍攝設定畫面。
O 連拍： 切換連拍和單張拍攝。
< R （短片） ] 鍵 >

 REC：啟用 / 停用相機側面的短片拍攝鍵 （[R （短片） ] 鍵）。
OFF （關閉）：停用相機側面的短片拍攝鍵 （[R （短片） ]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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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 [J] 或 [I]。
h 顯示您要指定給按鍵的功能。

4 按下 SET （設定）鍵。
h 所選功能已指定給按鍵，並回到

捷徑畫面。
h 若要指定功能給其他按鍵，請重

複步驟 2 到 4。

5 按下 MENU （選單）鍵。
h 此時，確認捷徑設定的畫面會出

現，然後您會回到選項設定選
單。

h 如此完成捷徑設定。
< 確認所指定捷徑 >
h 在步驟 1 的畫面中，按下 MENU
（選單）按鈕，隨即出現確認捷
徑設定的畫面。

< 當選擇 “建議設定”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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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 輸出設定
指定從相機的 USB/AV 終端或 HDMI 終端輸出的影像訊號類別。

1 選擇 “TV 輸出設定”，然後按下 
SET （設定）鍵。
TV 系統：
選擇從 USB/AV 終端輸出的 TV 訊
號類型。
TV 種類︰
設定電視的高寬比。
HDMI ︰
設定從 HDMI 終端輸出的訊號。
HDMI-CEC ︰
設定 HDMI-CEC 功能。
色差︰
設定從 USB/AV 終端輸出的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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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所需的設定，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變更選取設定參數的畫面出現。
< 若選取 “TV 系統” >

NTSC：輸出 NTSC 視訊訊號。
PAL： 輸出 PAL 視訊訊號。

< 若選擇 “TV 種類” >
4:3： 連接以 4:3 為高寬比的電視時使用此設定。
16:9：連接以 16:9 為高寬比的電視時使用此設定。

< 若選擇 “HDMI” >
自動： 輸出訊號自動設為符合拍攝短片時的模式。
720p： 若短片錄製在 Y 模式中，則選擇此設定。
480p： 若短片錄製在 ( 或 ) 模式中，則選擇此設定。
h 無法與 480i 連接器配合使用。

< 若選擇 “HDMI-CEC” >
開啟：將 HDMI-CEC 功能設為 “開啟”。
關閉：將 HDMI-CEC 功能設為 “關閉”。

< 若選擇 “色差” >
720p： 若短片錄製在 & 模式中，則選擇此設定。（此外，若您的電

視具備 720p 連接器，則選擇此設定。）
480p： 若短片錄製在 ) 模式中，則選擇此設定。（此外，若您的電

視具備 480p 連接器，則選擇此設定。）
h 無法與 480i 連接器配合使用。
h 選擇符合拍攝短片時的模式的設定。但是，您的電視可能不支援錄

製的模式，請參閱括號中指示電視類型的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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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下 [J] 或 [I] 選擇所需的參數。

4 按下 SET （設定）鍵。

5 按下 MENU （選單）鍵。
h 如此完成 TV 輸出設定。

提示
關於 HDMI-CEC 功能
i此係一種系統控制功能，透過 HDMI 纜線，將控制訊號輸出至電子裝置，

並協調多個裝置的操作。
i僅當相機連接至配備 HDMI-CEC 功能的 SANYO 電視時，HDMI-CEC 功能

才會正常操作。
i使用 HDMI-CEC 功能時，可以使用電視的遙控器操作相機回放；但是，不

可用於啟動相機。 此外，在回放模式中，相機的省電功能會停用。
i如需關於連接及操作的資訊，請參閱電視使用說明書。
（至 2008 年 5 月，配備 HDMI-CEC 功能的 SANYO 電視尚未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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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設定選單概述

“TV 種類”設定與 TV 顯示之間的關係
下表顯示當 “TV 種類”設定變更時輸出的視訊訊號。 但是，請注意有些電視
設有自動偵測功能，表中並無確認其輸出，或 TV 顯示不會有所變更。

“TV 種類” 
設定

連接的 TV
種類

顯示的影像檔 TV 顯示

4:3 4:3

靜止相片
(4:3)

使用 SD 模式拍攝
的短片

使用 HD 模式拍攝
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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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
如果電視顯示不正確 ...
i若電視螢幕顯示的圖像不正確，您可以變更相機的 “TV 種類”設定，或

變更電視的畫面尺寸設定。 如要變更電視上的畫面尺寸設定，請參閱電視
的操作說明書。

輸出的靜止相片高寬比並未變更為 16:9？
i對於以 4:3 靜止相片模式擷取的影像，靜止相片輸出將是 4:3。

16:9 16:9

靜止相片
(4:3)

使用 SD 模式拍攝
的短片

使用 HD 模式拍攝
的短片

“TV 種類” 
設定

連接的 TV
種類

顯示的影像檔 TV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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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設定選單概述

檔案編號連續設定
若使用新格式化的卡片，所擷取影像的檔名 （影像名稱）會自動從 0001 開
始。 如果卡片之後再格式化，或使用另一張格式化卡片，則檔名會再從 0001 
開始。 這是因為檔案編號連續功能設為 “關閉”，以致於多張卡片內有相同編
號的影像。將檔案編號連續功能設為 “開啟”，因此，即使卡片已格式化或更
換另一張卡片，檔名仍將接續相機前次的記錄編碼。

< 檔案編號連續功能 “關閉” > 

< 檔案編號連續功能 “開啟” > 

檔案名稱 （影像編號）

卡片 A 0001, 0002......... 0012, 0013

卡片 B 0001, 0002......... 0012, 0013

檔案名稱 （影像編號）

卡片 A 0001, 0002......... 0012, 0013

卡片 B 0014, 0015...........0025, 0026

更換卡片

更換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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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如果以卡片 B 取代卡片 A，而卡片 B 上已有檔案，則檔名指定如下。
卡片 B （在更換前）的最新檔案編號，數字若低於卡片 A 上最新的檔案
編號時︰下一個錄製的影像檔名，將接續卡片 A 最後一個檔名。

當卡片 B （在更換前）的最新檔案編號，其數字高於卡片 A 上最新的檔
案編號時︰下一個錄製的影像檔名，將接續卡片 B 最後一個檔名。

提示
i在檔案編號連續功能 “關閉”之前，都會指定接續的檔案名稱。建議在每

次拍照階段作業結束後，“關閉”檔案編號連續功能。

卡片 A 0001, 0002 ........ 0012, 0013

卡片 B 0001, 0002, 0014, 0015 .......... 0025, 0026

先前錄製的檔案

更換卡片

卡片 A 0001, 0002 ........ 0012, 0013

卡片 B 0020, 0021, 0022, 0023 .......... 0025, 0026

先前錄製的檔案

更換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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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設定選單概述

格式化 （初始化）
所使用卡片必須為本相機格式化卡片：
i在購買後，當第一次使用時，或
i如果卡片已使用個人電腦或另一台數位相機格式化。
如果保護開關設在 “LOCK （保護）”的位置，則無法將卡片格式化。 請將保
護開關設在解除保護的位置後，再繼續格式化程序。

小心
格式化期間的注意事項
i在格式化期間，請勿關閉相機電源或退出卡片。
格式化會刪除資料
i格式化儲存媒體時，媒體上錄製的所有檔案均被刪除。受到保護的資料
（第 53 和 99 頁） 也會刪除，所以在格式化卡片之前，請先將您要保留的資
料複製到電腦的硬碟或其他儲存媒體。

關於棄置 / 轉交卡片的注意事項 （從被格式化的卡片恢復資料）
i若使用相機或電腦將卡片格式化或從卡片上刪除資料，卡片的控制資料可

能只是被修改，資料本身可能並未從卡片上完全刪除。
i在某些情況下，使用專用於恢復資料的軟體，或可從被格式化的卡片恢復

資料。 但若使用相機執行完全格式化，使用資料恢復軟體也無法恢復資料。
i若要棄置卡片，建議您將卡片銷毀。 若要將卡片轉交給別人使用，建議您

使用相機的完全格式化功能將卡片格式化，或使用市面上出售的軟體刪除
卡片中的資料。 使用者有責任管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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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剩餘的卡片記憶體
您可檢查卡片上可擷取多少張影像以及可錄製的時間有多長。 有關列出特定卡
片最多可擷取的影像以及可錄製時間的列表，請參閱第 169 頁上的 “可擷取
的影像張數 / 可拍攝的時間 / 可錄音的時間”。

檢查剩餘的影像張數和攝錄時間

1 將相機設為拍攝模式 （第 37 頁）。
h 螢幕左上角會顯示剩餘的影像張

數。
h 螢幕右上角會顯示剩餘的視訊攝

錄時間。
h 剩餘的影像張數和攝錄時間依解

析度設定而定。 1031                          00:55:58
2M

剩餘的影像張數

剩餘的視訊攝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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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剩餘的卡片記憶體

針對錄音

1 將相機設為錄音模式
（第 82 頁）。
h 顯示剩餘的錄音時間。

提示
i當剩餘的影像張數或剩餘的攝錄時間為 “0”時，您就無法再擷取影像。 如

要擷取更多的影像，請安裝新卡片，或將影像儲存至電腦上，然後再將這
些影像從卡片刪除 （第 76 頁）。

i當剩餘的影像張數或剩餘的攝錄時間為 “0”時，如果選擇不同的影像品質
設定，可能還能多擷取一些影像 （第 59、82 和 85 頁）。

1031                          63:06:25
2M

剩餘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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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查剩餘的電池套件電量
若使用電池套件，就能從螢幕上檢查剩餘的電池套件電量。 在擷取影像之前，
請先檢查此指示燈。 如需指示燈代表的電池套件操作時間長度，請參閱第 168 
頁。

1 顯示拍攝選單或回放選單
（第 39 頁）。
h 螢幕右下角會出現剩餘的電池套

件電量指示燈。
h 由於電池套件的特性，當周圍溫

度降低時，  可能會提早出
現，顯示錯誤的剩餘電量。
此外，視相機使用的情況或周圍
環境的條件 （溫度等）而定，所
指出的剩餘電量可能會改變。 因
此，本指示燈僅為剩餘電量的大
致參考。

3
2
1

2
3

1

HD-SHQ
2M

60

710                            00:13:56

電池套件剩餘電量指示燈

電池剩餘時間指示



137 中文繁體

檢查剩餘的電池套件電量

h 大約電池剩餘時間指示會出現在螢幕上。請使用此項作為估計剩餘
錄製和 / 或回放時間的參考。 

提示
i如果出現任何檔案，您也可以在資訊畫面上檢查電池套件的剩餘電量
（第 115 頁）。

i即使為同類型的電池套件，電池的使用壽命仍有不同。
i視相機的用途 （例如閃光燈使用的次數、是否使用螢幕等）或環境溫度
（溫度低於 10 ℃）而定，充飽電量的電池套件可儲存的影像張數會有很大
的不同。

i例如當您在婚禮或旅行時，建議您準備備用電池套件，這樣才不會因為電
池套件沒電而錯過拍下重要時刻的鏡頭。 當您在寒冷的環境下拍攝時，也
建議您準備備用電池套件。（例如在滑雪區，您可將電池套件放在口袋中保
暖，等到要用時再取出。）

電池套件剩餘電量
指示燈 電池剩餘電量

大約充飽電量。

拍攝和回放的電量充足。

低電量。

即將無法擷取或回放影像。

“電池無電”
如果按下 [ ] 鍵或 [ ] 鍵時，此圖示閃
爍，則無法擷取影像。 請對電池套件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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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裝置和連接

連接至電視
連接至電視

連接至電視

將相機連接至電視後，就可在電視上回放所錄製的檔案。

小心
小心插入和拉出纜線
i連接纜線時，確保纜線插頭的插入方向正確，並且與裝置上的終端插座形

狀吻合。接上插頭時，請筆直推入插頭。如果連接纜線時過度用力，終端
插座內的連接器插腳可能會永久受損。

i連接或拔下纜線時，請勿過度用力。

關於影像輸出：影像輸出目的地會隨連接纜線不同而有改變。

m: 影像已輸出 n: 影像未輸出

連接纜線 影像輸出目的地
拍攝模式

回放模式
待機 拍攝

專用 AV 介面纜線
相機螢幕

NTSC: m
PAL:  m m m

電視
NTSC: m
PAL: n n m

專用色差纜線
相機螢幕 m m m
電視 m n m

HDMI 纜線
相機螢幕 m m m
電視 m n m



139 中文繁體

連接至電視

連接至標準視訊輸入終端

黃色插頭：
接至視訊輸入終端

隨附的專用 AV 介面纜線

接至 USB/AV 終端

將輸入設為
“視訊”。白色插頭：接至聲音輸入（L）終端

紅色插頭：接至聲音輸入（R）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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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至 480p/720p 終端
若您的電視有 480p/720p 輸入終端，您就可以享受由相機色差輸出提供的高視
訊品質。

小心
若您的電視僅有 480p/720p 視訊輸入功能
i電視上不會顯示影像。

接至 USB/AV 終端

專用色差纜線 （個別選購）

將輸入設為
“視訊”。

白色插頭︰
連接至聲音輸入 （L）終端
紅色插頭︰
連接至聲音輸入 （R）終端

接至 480p/720p 輸入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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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至電視

連接至 HDMI 終端

提示
i HDMI、HDMI 圖示和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為 HDMI 

Licensing, LLC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接至 HDMI
終端

微型 HDMI 纜線
（個別選購）

將輸入設為
“HDMI”。

接至電視上的 HDMI 終端

為減少有害的輻射

< 相機端 >

鐵氧體
磁心

i請將鐵氧體磁心 （隨附的）固定



連
接

至
電

視

中文繁體 142

在電視上回放

i相機連接至電視後，將電視的輸入切換至連接相機的終端。
i回放錄音的方式也和使用相機回放時的程序相同。（使用電視遙控器調整音

量。）
i回放方式與在相機螢幕上檢視影像的方式相同。

小心
小心插入和拉出纜線
i連接纜線時，確保纜線插頭的插入方向正確，並且與裝置上的終端插座形

狀吻合。接上插頭時，請筆直推入插頭。如果連接纜線時過度用力，終端
插座內的連接器插腳可能會永久受損。

i連接或拔下纜線時，請勿過度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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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至印表機
連接至印表機

列印
您的相機支援 PictBridge 功能。 將相機直接連接至可使用 PictBridge 功能的印
表機，您就可使用相機螢幕來選擇影像並啟動列印 （PictBridge 列印）。

1 開啟螢幕裝置啟動相機，再啟動印表機。

2 使用隨附的專用 USB 介面纜線來連接相機和印表機。

接至印表機上的 
USB 連接器

隨附的專用 USB 介面纜線

接至 USB/AV 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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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 “印表機”，再按下 SET （設定）鍵。

4 啟動 PictBridge 列印模式。
h 相機切換成 PictBridge 列印模式，

然後會出現 PictBridge 選單畫面。

5 選擇所需的列印類型，再按下 SET （設定）鍵。
列印一影像： 選擇您要列印的靜止相片。
列印所有影像： 列印所有靜止影像。
索引列印： 將所有靜止影像以縮圖影像列印，一頁上列印多個影

像。
預約影像列印： 根據列印指令設定列印影像。
變更印表機設定：根據相機指定的設定來列印影像，例如相紙尺寸、種

類、尺寸、版面設計和列印品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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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

提示
如要取消列印
1 在列印期間，按下 [J]。

h 取消列印的確認畫面出現。 
2 選擇 “停止”，再按下 SET （設定）鍵。

h 若選擇 “返回”並按下 SET （設定）鍵，則會繼續列印。
關於列印所有影像
i如果卡片上的影像超過 999 張，則無法列印。
i請在列印之前先刪除不需要的影像。
關於預約影像列印
i如果印表機與預約影像列印不相容，則無法進行預約影像列印。
關於變更印表機設定
i變更印表機設定畫面上顯示的印表機設定參數視所連接的印表機而定。
i如要使用相機的變更印表機設定畫面中沒有出現印表機設定，可選擇
“Y”。

i如果印表機無法提供相機設定的功能，相機的印表機設定將自動變更為
“Y”。

小心
小心插入和拉出纜線
i連接纜線時，確保纜線插頭的插入方向正確，並且與裝置上的終端插座形

狀吻合。 接上插頭時，請筆直推入插頭。 如果連接纜線時過度用力，終端
插座內的連接器插腳可能會永久受損。

i連接或拔下纜線時，請勿過度用力。
連接印表機的注意事項
i如果在連接期間關閉印表機電源，相機可能無法正常操作。 如果相機無法

正常操作，請拔下 USB 介面纜線，關閉相機，然後重新連接纜線。
i在 PictBridge 列印中，相機的按鍵操作回應會變慢。
i如果相機使用電池套件的電源進行列印，請確定剩餘的電池電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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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附錄
附錄

常見問題
如果您對相機操作有疑問，可以先參考常見問題集尋找答案。

問題 回答 動作

電源

為什麼無法啟動
電源？

由於溫度過低，
所以電池套件暫
時流失電力。

請先將相機放在口袋中
暖機，然後再拿出來使
用。

為什麼電池無法
充電？

相機電源啟動。 關閉相機。

為什麼即使電池
套件已充飽電，
但是仍很快就沒
電了？

周圍的溫度過
低。

請將電池套件置於 
10 到 40℃ 的環境下。

為什麼無法完成
充電？

電池套件的使用
壽命已過。

請更換新的電池套件。 
如果仍沒有用，請與經
銷商聯絡。

為何出現  

圖示？

剩餘的電池套件
電量很低。

請使用隨附的 AC 轉接
器，或更換充滿電力的
電池套件。

拍攝

為什麼多重指示
燈會閃爍紅燈？

正在把檔案儲存
到卡片上。

這不是故障。 請等到多
重指示燈熄滅。

為什麼無法使用
閃光燈？

相機判斷影像的
亮度已足夠，所
以不需要使用閃
光燈。

這不是故障。 請擷取影
像；相機會判斷何時需
要使用閃光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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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拍攝

當相機關閉後，
設定是否仍維持
不變？

— 即使相機關閉，除了自
拍時間與曝光補償外的
所有設定都會保留。

我應該使用哪一
個解析度設定？

— 根據您的用途選擇解析
度設定。
G、t：適合列印
標準相紙 （相片服務）
尺寸。
k、l、,、
[：適合將相片顯示
在網頁上，或以電子郵
件附件的方式傳送。

問題 回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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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

數位變焦和光學
變焦有哪些差
別？

— 由於使用光學變焦拍攝
時使用實體光學鏡頭，
所以您可鉅細無遺地攝
取影像的細節。 另一方
面，數位變焦會將影像
感測器感測到的影像部
分放大，產生較粗糙的
影像。

我要如何對遠方
的景物對焦？

— 拍攝時將場景選擇功能
設定為風景 + 模式。
或將對焦範圍設定設為
手動對焦 -，並將距
離設定為 ∞。

問題 回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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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螢幕

在寒冷的天氣下
使用時，為什麼
影像在移動時似
乎會留下痕跡？

這是因為螢幕特
性的關係。

這不是故障。 在螢幕上
出現的點只會出現在螢
幕上，並不會記錄在影
像中。

為什麼顯示的影
像上會有紅色、
藍色和綠色的點，
甚至可以看到黑
點？

檢視影像

為什麼影像過
亮？

景物本身太亮。 當擷取影像時，請想出
方式來補償明亮的景
物，如變更拍攝角度。

為什麼影像會失
焦？

對焦未正確鎖
定。

正確握住相機並緩慢地
將 [ ] 鍵按下一半以
鎖定對焦。 然後再將 
[ ] 鍵按到底以擷取
影像。

問題 回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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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影像

為什麼沒有影像
（出現 z）？

當您嘗試從另一
台數位相機回放
儲存在卡片上的
影像時，可能就
會有此情況。

請使用本相機回放儲存
在卡片上的影像。

為什麼回放影像
失真？

如果在拍攝期間
目標移動或相機
移動，有時可能
發生影像失真。

這不是故障。 這是
CMOS 感測器的特性所
致。

問題 回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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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檢視影像

為什麼放大的影
像不清楚？

由於相機的特
性，放大的影像
可能會比較不清
晰。

這不是故障。

為什麼擷取的影
像不清楚？

使用數位變焦擷
取影像。

這不是故障。

我是否可以回放
曾經用我的電腦
加以編輯的影像
和聲音檔？

— 我們不保證可準確回放
曾經使用電腦編輯的檔
案。

為什麼在回放短
片時會聽到類似
馬達轉動的聲
音？

在拍攝時錄進了
相機機械動作的
聲音。

這不是故障。

連接至電視
為什麼沒有聲
音？

電視上的音量設
為最低。

請調整電視的音量。

列印
為什麼在 
PictBridge 列印時
出現一則訊息？

印表機發生問
題。

請參閱您的印表機操作
說明書。

問題 回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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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不能利用不同設
定編輯短片”訊
息出現。

您試圖拼接不同
解析度的短片。

選取解析度相同的短
片。

為什麼在充電時，
附近的電視或無
線電會發出噪
音？

AC 轉接器會發出
電磁波。

對電池套件充電時，將 
AC 轉接器移到離電視
或無線電遠一點的地
方。

為什麼會出現
“卡滿”的訊息？

在卡片上已無可
用的記憶體。

刪除不要的檔案，或換
成有更多記憶體可用的
卡片。

為什麼會出現
“卡被鎖定”的訊
息？

卡片上的保護開
關設在鎖定 （保
護）位置。

請將保護開關移到解除
保護的位置。

為什麼相機無法
操作？

可能是暫時性的
內部電路問題。

從相機拔除 AC 轉接器
並取出電池套件，等待
數分鐘後，再重新裝入
電池套件，然後再試一
次。

拍攝或回放發生
問題，如無法運
作。

卡片中包含使用
本相機以外的裝
置儲存的檔案。

將檔案儲存到其他媒體
之後，格式化卡片。

問題 回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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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

其他

可以在國外使用
相機嗎？

— 當相機連接至電視時，
您可將相機的視訊輸出
切換至 NTSC 或 PAL。 
如果關於配件等有任何
問題，請洽詢您最近的
經銷商。

為什麼會出現
“系統錯誤”的訊
息？

相機或卡片發生
問題。

請檢查以下項目：
1 取出卡片再將它裝

入。
2 取出電池套件，然

後再裝入。
3 安裝另一張卡片。
如果在執行上述步驟
後，仍出現 “系統錯
誤”訊息，請將相機送
至經銷商送修。

問題 回答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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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將相機送修之前，請先依下表檢查可能的問題解決方法。

相機

問題 原因 動作 參閱頁

電源

無電力。 電池套件已到使
用壽命。

對電池套件充
電，或更換新的
電池套件。 或連
接 AC 轉接器
（隨附配件）。

24, 27

電池套件未正確
插入。

重新插入電池套
件，請確定方向
是否正確。

會顯示閃爍的溫
度警告圖示 
\，並且相機
不會啟動。

電池套件溫度過
高。

請先等電池套件
冷卻。 30

相機自動關閉。 正在執行省電功
能。

再次啟動相機。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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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拍攝

當 [ ] 鍵或 
[ ] 鍵按下時
無法擷取影像。

未啟動電源。 若省電功能已啟
動，請在拍攝前
先啟動相機。
若相機已關閉，
按下 ON/OFF
（啟動 / 關閉）
鍵重新啟動相
機。

32

已經到達可擷取
的最大影像張數
或最長的短片拍
攝時間。

安裝新卡片。 22

刪除不需要的影
像。 76

閃光燈未操作。 選擇禁止閃光模
式。

將閃光燈設為自
動閃光模式或強
制閃光模式。

48, 65

電池套件已到使
用壽命。

對電池套件充
電，或更換完全
充電的電池套
件。 或連接 AC 
轉接器 （隨附
配件）。

24, 27

問題 原因 動作 參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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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

數位變焦無作
用。

變焦設定設為
s、t 或 
u。

將變焦設定設為 
Q。 52, 69

發出警告聲
（嗶嗶嗶），無
法使用自拍時間
功能來拍照。

電池套件的電量
已耗盡。

對電池套件充
電，或更換完全
充電的電池套
件。 或連接 AC 
轉接器 （隨附
配件）。

24, 27

在拉近或拉遠
時，變焦動作會
暫時停止。

光學變焦已移至
最大放大倍率位
置。

這不是故障。 請
放開變焦切換，
然後再推一次。

69

擷取的影像有雜
訊。

ISO 感光度設定
值太高。

將 ISO 感光度值
設為較低。

50, 91

\ 圖示出現，
無法拍攝。

相機的內部溫度
高。

中斷拍攝，再次
使用相機前，請
先等它冷卻後才
使用。

30

問題 原因 動作 參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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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螢幕
未出現回放影
像。

相機不是設為回
放模式。

將相機設為回放
模式。

37, 71

檢視影像

影像過暗。 閃光燈被手指或
其他物體擋住。

正確握住相機，
確定閃光燈沒有
阻礙。

55

景物距離太遠。 在閃光燈操作範
圍內擷取影像。

167

景物有背光。 使用強制閃光模
式。

48, 65

使用曝光補償功
能。

96

使用單點測光模
式。

50, 90

光線不足。 調整 ISO 感光度
設定。

50, 91

問題 原因 動作 參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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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視影像

影像過亮。 選擇強制閃光模
式。

選擇不同的閃光
模式。

48, 65

景物本身太亮。 使用曝光補償功
能。

96

ISO 感光度設定
值不正確。

將 ISO 感度設至 
=。

50, 91

影像失焦。 景物太靠近相
機。

當景物在拍攝範
圍內時擷取影
像。
按需要選擇正確
的對焦設定。

50, 60, 
90對焦設定不正

確。

相機在按下 
[ ] 鍵的時候
移動了。 
（相機震動）

正確握住相機並
緩慢地將 [ ] 
鍵按下一半以鎖
定對焦。 然後再
將 [ ] 鍵按到
底以擷取影像。

55, 63

對焦未正確鎖
定。

鏡頭髒了。 請清潔鏡頭。 —

問題 原因 動作 參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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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檢視影像

在室內擷取的影
像色彩不正確。

這是由於周圍照
明的原因。

使用強制閃光模
式擷取影像。

48, 65

白平衡設定不正
確。

請正確設定白平
衡。

52, 92

有部分影像不見
了。

吊繩或手指擋到
鏡頭。

正確握住相機，
確定鏡頭沒有阻
礙。

55

“無影像”顯
示。

裝在相機內的卡
片沒有檔案。

擷取影像或錄音
之後回放資料。

—

在回放聲音時，
沒有聲音。

相機的回放音量
設定過低。

調整回放音量。 53, 72, 
75

連接至
電視

影像沒有色彩。
影像已失真。

TV 輸出設定不
正確。

選擇正確的電視
輸出設定。

120, 126

問題 原因 動作 參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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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至
電視

無影像或聲音。 相機未正確連接
至電視。

請依指示正確連
接。

139 至 
142電視輸入設定不

正確。
將電視的輸入設
定為 “VIDEO”
或 “HDMI”。

影像邊緣被裁切
了。

這是電視的特性
所致。

這不是故障。 —

影像編輯
您無法編輯或旋
轉影像。

已設定保護模
式。

取消保護模式。 53, 99

充電中
電池套件未充
電。

相機電源啟動。 關閉相機。 24

其他
“被保護”訊息
出現，您無法刪
除檔案。

您試圖刪除的檔
案，受到意外刪
除保護。

將檔案的保護設
定設為解除保
護。

53, 99

問題 原因 動作 參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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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其他

未發出聲音提
示。

聲音提示設定已
設為 “關閉”。

將聲音提示設定
設為 “開啟”。

118

記錄容量將較在
“可擷取的影像
張數 / 可拍攝的
時間 / 可錄音的
時間”（第 169
頁）一節中指示
的為少。

記錄容量將較卡
片指定的為少。

根據卡片而定，
實際容量可能少
於指定容量。 請
參閱卡片隨附的
說明書。

—

電池套件出現膨
脹。

電池使用時出現
正常變更。
即使是正常使用
鋰電池，當充電
次數和放電循環
增加時它會趨向
膨脹和逐漸步向
服務壽命。

這不是安全危
險。 例如，如果
電池量迅速變
低，它已到達服
務壽命。 請更換
新的電池套件。

—

問題 原因 動作 參閱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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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場景選擇功能和濾鏡的注意事項場景選擇

場景選擇
設定 備註

運動
a 對焦範圍：固定在 *。

曝光：固定在 @。肖像
>

風景
+

對焦範圍：固定在 *。
臉部追蹤：固定在 “關閉”。
曝光：固定在 @。

夜景肖像
/

對焦範圍：固定在 *。
曝光：固定在 @。
靜止相片設定：連拍啟動時，變更為 1。

雪景與海灘
k 對焦範圍：固定在 *。

曝光：固定在 @。水中
[

煙火
+

對焦範圍：固定在 *。
閃光燈：固定在 l。
ISO 感光度：固定在 =。
臉部追蹤：固定在 “關閉”。
曝光：固定在 @。
靜止相片設定：連拍啟動時，變更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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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難排解

* 快門速度會減慢為 1/15 秒。

濾鏡

關於場景選擇功能和對焦範圍設定
i當對焦範圍設為 + 或 - 時，場景選擇功能會變更為 =。
i即使您將對焦範圍設為 + 或 -，當場景選擇功能設為 = 以外的設定

時，對焦範圍都會變更為 *。

燈光 *
Q

對焦範圍：固定在 *。
閃光燈：固定在 l。
靜止相片雜訊降低：固定在 “關閉”。
曝光：固定在 @。
靜止相片設定：連拍啟動時，變更為 k。無法使用 
1 設定。
ISO 感光度：固定在 =。

設定 備註

單色
W

靜止相片模式：1 無法選擇。
復古
,

設定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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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相機

攝錄的影
像檔案格
式

靜止相片： 
JPEG 格式 （DCF、DPOF、Exif 2.2 相容）
注意：DCF （相機檔案系統設定規範）主要由 Japan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Association (JEITA) 設計，為數位靜止相片檔案標
準，讓數位攝影裝置可交互操作，將影像儲存至記
憶卡或從記憶卡移除。 但是，並不保證所有裝置都
支援 DCF 標準。

短片：
確認為 ISO 標準 MPEG-4 AVC/H.264*

音效：
MPEG-4 音效 （AAC 壓縮）
48 kHz 取樣率，16 位元立體聲格式

資料儲存
媒體

內置記憶體：大約 43 MB
SD 記憶卡 （接受最大的 32 GB SDHC 記憶卡）

影像感測
器 /
相機有效
像素數

1/6 英寸 (0.4 cm) CMOS 感應器
靜止相片：大約 1.1 百萬像素
短片 （HD 模式）：大約 970,000 像素
短片 （SD 模式）：大約 1.1 百萬像素

* 以 VPC-CA65 和 VPC-CG65 機型拍攝的短片檔案與本機型同樣採用 
H.264 格式。 但此類檔案無法回放，由於資料壓縮方法等差異，導致檔案
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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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靜止相片拍
攝模式 
（錄製解析
度）

G：1600 × 1200 像素 （大約 2 百萬像素）
k：1184 × 888 像素 （大約 1.1 百萬像素）
,：1280 × 720 像素 （大約 90 萬像素，16:9 高寬比）
[：640 × 480 像素 （大約 30 萬像素）
t：1600 × 1200 像素 （大約 2 百萬像素，連拍）
l：1184 × 888 像素 （大約 1.1 百萬像素，連拍）

短片拍攝
模式
（拍攝解析
度）

HD 模式
&：1280 × 720 像素，30 fps （30p）
SD 模式
(：640 × 480 像素，60 fps （60p）
)：640 × 480 像素，30 fps （30p）
h 此相機的 60 fps 幀速率為 59.94 fps，而 30 fps 幀速率為

29.97 fps。

白平衡 全自動 TTL，可手動設定

鏡頭 焦距：f = 2.5 mm 到 75.0 mm，30× 光學變焦
可用：F = 1.8 （廣角）到 4.3 （遠攝）
7 組，10 枚鏡片 （包含兩組三片非球面鏡片）
電流計光圈
內置 ND 濾鏡

轉換 35 mm 底片相機
靜止相片拍攝：43 mm 到 1,290 mm （30×）
短片拍攝：43 mm 到 1,290 mm （30×）

曝光補償控
制類型

可設定 AE/ 快門速度先決 AE/ 光圈先決 AE/ 手動曝光補償控
拍攝畫面所提供的曝光補償
（0 ± 1.8 EV 以 0.3 EV 級距調整）

測光模式 多區測光、中央偏重測光、單點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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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普通模式：
50 cm 到遠景

超微距模式：
1 cm 到 1 m （只限廣角端）

數位變焦 拍攝：
1× 到約 50×

回放：
1× 至 25× （視解析度而定）

快門速度 靜止相片拍攝模式：1/2 到 1/500 秒
（當場景選擇功能設為燈光 Q，最長約 2 秒）
（閃光燈：1/30 到 1/500 秒）

連拍模式：1/15 到 1/500 秒 （不使用閃光燈）
短片拍攝模式：1/30 到 1/10,000 秒
（最長 1/15 秒：當場景選擇功能設為燈光 Q 高感光度模
式時）

感光度 靜止影像拍攝 （標準輸出感光度 *） / 短片拍攝模式：
自動 （短片拍攝：ISO 50 至 800；靜止相片拍攝：ISO 50 
到 200） /ISO 50、ISO 100、ISO 200、ISO 400、ISO 800 和 
ISO 1600 （可從拍攝畫面切換）
h 感光度的量度根據 ISO 標準 （ISO 12232:2006）。
h 當場景選擇功能設為 Q 時，最大 ISO 感度可高達 

1600。

最小對象
照明度

11 lux （在場景選擇自動模式為 1/30 秒）
3 lux （在高感度或燈光模式為 1/15 秒）

影像穩定
功能

短片：電子式
靜止相片：電子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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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螢幕 2.5 英吋 （6.4 cm）低溫多晶矽 TFT 彩色液晶螢幕 
大約 150,000 像素

閃光燈作
用範圍

GN = 3.8
大約 50 cm 到 4.2 m （廣角）
大約 80 cm 到 1.8 m （遠攝）

閃光模式 自動閃光、強制閃光、禁止閃光

對焦 TTL 類型 AF （靜止相片拍攝模式︰ 9 點範圍取景器 / 單點對
焦﹔短片拍攝模式︰連續對焦），手動對焦 （22 級）

自拍時間 大約 2 秒延遲、10 秒延遲

周圍環境 溫度 0 到 40℃ （操作）
0 到 35℃ （充電）
-20 到 60℃ （儲存）

濕度 30 到 90% （操作、非冷凝）
10 到 90% （儲存、非冷凝）

防水 符合 JIS 保護第 8 級標準 （根據 Sanyo 進行的內部測試）
可沉浸在水中，最大深度為 3.0 m，時間最長為 60 分鐘。

電源 電池套件
（隨附配件）

鋰電池套件 （DB-L50） ×1

AC 轉接器
（隨附配件）

VAR-G10

耗電量 3.0 W （使用鋰電池攝錄時）

尺寸 （不含突出物） 58.7 （寬） × 112.4 （厚） × 62.8 （高） mm
（最大尺寸）
容量：大約 327 cc

重量 大約 311 克 （僅相機 [ 不含電池套件和卡片 ]）
大約 354 克 （包含電池套件和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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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機連接器

電池壽命

i使用室溫 25℃ 完全充電的隨附電池套件，直到電力耗盡。
i操作時間視電池套件的狀況以及使用狀況而定。 當使用溫度在 10℃ 以下，

電池套件的操作時間會大幅降低。

USB/AV
（通訊 / 聲音和影
像輸出）終端

專用重組插座

聲音
輸出

310 mVrms （–8 dBs），47 kΩ，立體聲

視訊
輸出

1.0 Vp-p，75 Ω 不平衡，負同步，HDMI/ 複
合視訊，NTSC 彩色電視系統 /PAL 電視系統
（由選項設定選單切換）

USB USB 2.0 高速
PC 相機：USB 視訊級別

拍攝 靜止相片拍攝模式 大約 470  張影像：
CIPA 標準 （當使用 SanDisk 2  GB 
SD 記憶卡時）

短片拍攝模式 大約 200  分鐘：
以 & 模式拍攝

回放 大約 570  分鐘：
螢幕開啟，連續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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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可擷取的影像張數 / 可拍攝的時間 / 可錄音的時間

i如果聲音備忘的連續拍攝時間超過大約 13 小時，所拍攝的檔案將被儲存一
次，然後在新檔案中繼續拍攝。 在短片拍攝模式中，當目前拍攝檔案的大
小超過 4 GB，所拍攝的檔案將被儲存一次，然後在新檔案中繼續拍攝。 
（這些 4 GB 區段會自動建立。） 將繼續拍攝直到您停止拍攝，但儲存檔案
時會暫時中斷拍攝短片或聲音備忘。

i上述數值適用於使用 SanDisk SD 記憶卡時。
i即使使用相同容量的卡片，實際可儲存的資料視卡片的廠牌或其他因素而

不同。
i連續拍攝或錄音時間視卡片類型、容量、性能而不同。

拍攝 / 錄製
模式

解析度 
設定 內置記憶體

SD 記憶卡

8 GB 16 GB

靜止相片
模式

t 32 影像 5,790 影像 11,600 影像

k 39 影像 7,110 影像 14,200 影像

, 41 影像 7,540 影像 15,100 影像

[ 53 影像 9,570 影像 19,200 影像

t 32 影像 5,790 影像 11,600 影像

l 39 影像 7,110 影像 14,200 影像

短片模式

& 38  秒 1 小時 55  分鐘 3 小時 51  分鐘
( 56  秒 2 小時 51  分鐘 5 小時 43  分鐘
) 1 分鐘 49  秒 5 小時 32  分鐘 11 小時

錄音模式 — 43 分鐘 130 小時 261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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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多重指示燈
相機的多重指示燈會按照相機的操作狀況而亮燈、閃爍或熄滅。

色彩
多重指示燈

狀態
相機狀態

綠色
亮起

連接至電腦或印
表機

閃爍 省電模式啟動

橙色 亮起 連接至電視

紅色

亮起 充電中

閃爍

緩慢
電池充電錯誤或
內部溫度升高

快速 正在自拍倒數

非常
快速

正在存取記憶體

多重指示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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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隨附的 AC 轉接器

i在國外使用隨附的 AC 轉接器時，可能要按當地需要更換電源線。 請與當地
經銷商洽詢詳細資料。

隨附的鋰電池套件

零件號碼 VAR-G10

電源 AC 100 V 到 240 V，50/60 Hz

額定輸出 DC 5 V，2.0 A

周圍
環境

溫度
0 到 40℃ （操作）， 
–20 到 60℃ （儲存）

濕度 20 到 80% （非冷凝）

尺寸 48.0 （寬） × 77.0 （厚） × 28.5 （高） mm

重量 （不包含電源線） 大約 115  克

電源線額定值

VPC-WH1 AC 125 V，7 A
VPC-WH1EX AC 250 V，2.5 A
VPC-WH1GX 視國家而有所不同

機型編號 DB-L50

電壓 3.7 V

電容 1,900 mAh （一般）

周圍環境 溫度 0 到 40℃ （在使用中）
–10 到 30℃ （儲存）

濕度 10 到 90% （非冷凝）

尺寸 53.1 （寬） × 35.3 （厚） × 11.4 （高） mm

重量 大約 41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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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Mac OS 為 Apple Inc.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商標。
Microsoft 和 Windows 為 Microsoft Corporation 在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註冊商標。
Intel 和 Pentium 為 Intel Corporation （USA）的註冊商標。
在本說明書中，Microsoft® Windows® 2000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XP 作業系統和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作業系統，均統稱為 “Windows”。
ArcSoft 為 ArcSoft, Inc. 的註冊商標。
Software Red Eye by FotoNationTM 2003-2005 為 FotoNation® Inc. 的商標。
Red Eye software© 2003-2005 FotoNation In Camera Red Eye -受到 U.S. Patent No. 
6,407,777 保障。其他專利待批。

SDHC 為一商標。

HDMI、HDMI 圖示和 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 為 HDMI Licensing, 
LLC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

小心
i未經事先書面許可，禁止複製本說明書之全部或部分內容。
i本說明書中的所有影像和圖示僅供說明之用，可能會與實際產品略有出入。 

此外，實際的規格會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因此可能會與本說明書中的
內容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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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

在拍攝重要的照片前，請務必先試拍一張以確定相
機已設定和準備好

i任何使用本相機所引起之問題，Sanyo Electric 概不負責。
i由於不當使用本相機、未遵守本操作說明書之指示、由非廠商授權之技術

人員維修或變更本產品所引起之損害，Sanyo Electric 概不負責。
i由於使用非本相機隨附或非 Sanyo Electric 指定之選購裝置及消耗品所引起

之損害，Sanyo Electric 概不負責。
i由於本相機故障或因維修而造成資料遺失所引起之任何損失或財務損失，

Sanyo Electric 概不負責。
i使用本相機擷取的影像品質與使用標準底片相機拍照的相片品質不同。



附
錄

中文繁體 174

拍照提示
在困難環境中拍出好相片要比您想像容易。 請記住幾個要點並且選擇正確的設
定，就可拍出值得您炫耀與分享的相片。

如果使用自動對焦但影像仍模糊
您的相機配備自動對焦功能。 當您使用自動對焦拍照時，相機會自動調整設
定，讓影像正確對焦。 如果使用自動對焦但影像仍模糊不清，可能是由於下列
其中一項或多項原因。

k 自動對焦的操作方式
當您輕輕將 [ ] 鍵按下一半時，便會啟動自動對焦。 只要輕按 [ ] 鍵，
螢幕上就會出現目標記號，表示自動對焦已啟動。 接著再輕輕將 [ ] 鍵完全
按下，即可拍照。 按照這兩個步驟能確保您的相片正確對焦。

k 影像未對焦的原因
1 一次就將 [ ] 鍵完全按下。
2 影像對焦之後，目標移動了。

h 如果相機和景物之間的距離改變，即使相機已將景物對焦過一次，仍可
能發生失焦的情形。

3 對焦設定未設定正確的距離。
h 如果近拍景物時將相機設定為正常對焦模式，或者拍攝正常距離的景物

將相機設定為超微距 （近拍）模式 （第 50、60 和 89 頁）時，影像就無
法正確對焦。

k 避免影像模糊
1 確認已針對景物將相機設為正確的對焦模式。
2 正確握住相機，然後將 [ ] 鍵按下一半。
3 等候螢幕中出現目標記號，並穩定地握住相機，然後再將 [ ] 鍵完全按

下。

按照這些步驟穩定地輕按 [ ] 鍵，便能拍出正確對焦的相片。



175 中文繁體

拍照提示

拍攝動態目標
情形：您想拍攝移動中的小孩或寵物的動作。 雖然自動對焦已啟動，但由於目
標不斷移動，因此影像仍可能會模糊不清。 尤其是相機和目標之間的距離不斷
改變時，就很難將焦點鎖定在目標上。 以下提示可讓您成功地擷取動態目標的
影像。

k 影像未對焦的原因
當您輕輕將 [ ] 鍵按下一半時，相機的自動對焦便會啟動，並判斷相機和
目標之間的距離。 當目標正確對焦之後，如果在拍下照片之前目標再移動，影
像就可能會失焦。 當您將焦點鎖定在目標上，然後等待拍照的適當時機時，就
常常發生這種情形。 反過來說，如果您試圖迅速捕捉動作場景而一次將 [ ] 
鍵完全按下，因此未能及時啟動自動對焦，便可能造成影像模糊。

k 避免影像模糊 （如何使用手動對焦 [ 第 89 頁 ]）
您的相機除了自動對焦功能之外，還配備手動對焦模式。 在自動對焦模式中，
當您將 [ ] 鍵按下一半時，就會自動判斷出相機和目標之間的距離。 使用手
動對焦模式時則相反，您必須在拍照之前，先指定相機和目標之間的正確距離
以便手動設定焦距。

k 如何拍攝動態目標
1 將相機的對焦模式設定為手動對焦。 設定相機和目標之間的正確焦距。
2 當目標位於設定的焦距時，輕輕將 [ ] 鍵完全按下。
< 使用手動對焦的優點 >
i可快速擷取影像，無須等待自動對焦啟動。
i由於您預先設定了焦距，對焦會更精確。
< 有效使用手動對焦 >
i拍攝動態目標時，在目標到達焦距前一刻按下 [ ] 鍵，就會在目標位於

正確距離時釋放快門。
i當相機和您要對焦的景物之間出現其他物體時，使用手動對焦可避免焦點

對焦在不正確的影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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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攝肖像 （肖像模式 >）
要點：
i選擇與目標對比鮮明的背景。
i靠近目標一點。
i注意照明以及對目標的影響。

注意
i若背景凌亂分散，就無法突顯出您要拍攝的目標。 靠近目標一點或拉近，

不讓背景搶掉目標的注意力。
i在拍攝肖像時，很明顯地您的目標應該位於中央，所以請運用技巧突顯目

標。
i若光線來自目標後方 （背光），則臉部會變暗。 此時使用閃光燈或改變曝

光補償設定可拍攝到較佳的相片。

拍攝動態目標（運動模式 a）
要點：
i相機要隨著目標一起移動。 
i將變焦設定為廣角端 （廣角）。
i按下 [ ] 鍵時不要猶疑，否則會錯失目標。

注意
i不會錯失動態相片的提示：確定握好相機。 隨時讓目標保持在鏡頭內，等

待正確時機時，要隨著目標移動。 拍攝時整個身體 - 隨著相機一起移動不是
只移動手臂。

i當變焦設為遠攝端而非廣角端時，比較可能會出現模糊的影像。 請將變焦
盡可能設為廣角端。

i學習在拍攝機會出現時，迅速且平穩地按下 [ ] 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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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照提示

夜景拍攝 （夜景肖像模式 /）
要點：
i避免相機震動。
i增加 ISO 感光度。

注意
i拍攝夜景時相機的快門速度相當低，所以拍攝出來的影像相當有可能會模

糊不清。 拍攝時穩定相機。
i當您拍攝目標的背景為夜景時，可使用閃光燈。 不過要小心不要太靠近目

標，否則目標的臉部會太亮。
i操作閃光燈後，保持相機和景物固定不動約 2 秒鐘。

拍攝景色 （風景模式 +）
要點：
i請使用高解析度拍攝。
i變焦拍攝時，請使用光學變焦。
i注意構圖。

注意
i當以廣角設定拍攝，或者要放大相片時，解析度越高越好。
i若要拉近遠處的景色，最好使用光學變焦。 使用數位變焦會產生顆粒粗糙

的影像。 握穩相機，將手肘靠近身體，以確保相機不會晃動。 小心穩定相
機，這樣可增加拍到清晰相片的機率。

i不要忘記注意構圖；注意遠近距離並留意目標位置對於場景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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